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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告

第 233 号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发布国家标准

《防静电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的公告

现批准《防静电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为国家标准，编号

为 GB 50944 2013 ，自 2014 年 6 月 1 日起实施。其中，第 3. 0. 7' 

12.1.3(1) 、 12. 1. 4 、 12. 1. 5 、 13. 2. 4 条（款）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

格执行。

本规范由我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计划出版社出版

发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3 年 11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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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规范是根据原建设部《关于印发（ 2007 年工程建设标准规

范制订、修订计划（第二批）〉的通知》（建标〔2007〕 126 号）的要求，

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工业标准化研究院电子工程标准定额站会

同有关单位编制完成的。

在本规毡编制过程中，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在总结国内实

践经验、吸取近年来的科研成果、借鉴国外相关实际经验的基础上，广

泛征求了国内有关设计、生产、研究等单位的意见，最后经审查定稿。

本规范共分 15 章和 1 个附录，主要技术内容包括：总则、术

语、基本规定．防静电水泥类地面、防静电贴面板地面、防静电活动

地板地面、防静电树脂涂层地面、防静电陶瓷地板地面、防静电地

毯地面、防静电装饰装修工程、防静电工作台、静电消除装置、防静

电工程摆地、防静电工程性能检测、工程验收等。

本规范中以黑体字标志的条文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本规范由住房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和对强制性条文的解释，

由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日常管理，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工业标

准化研究院电子工程标准定额站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本规

范在执行过程中，请各单位注意总结经验，积累资料，如发现需要

修改或补充之处，请将有关意见、建议和相关资料寄交工业和信息

化部电子工业标准化研究院电子工程标准定额站（地址：北京万寿

路 27 号．邮政编码： 100036, E-mail: dbq@l ceecm. gov. en ），以便今

后修订时参考。

本规范主编单位、参编单位、主要起草人和主要审查人：

主编单位：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工业标准化研究院电子工

程标准定额站
- i . 



Download From http://bbs.infoeach.com

Download From http://bbs.infoeach.com

参编单位：信息产业防静电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中国电子基础产品装备公司

中国电子系统工程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信息产业电子第十一设计研究院科技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电子工程设计院

上海电F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总装备部工程设计研究总院

上悔惠华环境建筑装潢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金华天开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防静电工业协会

河北省保定市万达环境技术工程公司

_t ￥每阳森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北京惠华伟业机房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电盾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运河工贸有限公司

t悔安平静电科技有限公司

探圳 r lj 亨达洋静电技术有限公司

广州秀前化工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明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主要起草人：薛长主杜宝强姬倡文孙延林范通川

王开师、郑秉孝钟景华陈阵王克鲁

孙振国 姜俊平廖志！坚罗洪昌 邬菊逸

朱长城马敏生李惠成袁国梁郑友伟

孙卫星刘清松梁剑锋韩玲玲韩方俊

刘利刚马利洋陈为芸李文光潘绍z王

徐斌

主要审查人：王兀光孙留坤姜立勋宋竞男 瞿建邦

冯文宣陈沛力周启彤王锡波何中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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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 0. 1 为规范防静电工程施工、检测和质量验收要求，做到技术

先进、经济实用、保证质量、安全可靠，制定本规范。

1. 0. 2 本规？在适用于易受静电损坏的产品生产、科研开发、产品

试制、调试检测等场所防静电工程的施工及质量验收。

1. 0. 3 防静电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除应执行本规范外，尚应符合

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 1 . 



Download From http://bbs.infoeach.com

Download From http://bbs.infoeach.com

2 术语

2. 0. I 导静电地网 conductive ground net 

引导静电向大地泄漏的网状结构体。

2.0.2 1、J .t也电阻 resistance to ground 

在被iW~物体表面·点对撞地连接点或防静电接地装置之间的

电阻。

2.0.3 点对点电阻 pc] int to·µoint resistance 

{E 给；ζ通电时 1'11］内．拖 ｝Jll 材料表面任两点｜司的 1'l ；在电压与流

过这两点问直流电流之比。

2. 0. -l 去 IJrj 电 p[i :-: urf乱cc res1stanct' 

在 lj 材料｜口j A表一面上相撞触的两个规定形状的电极问施加的

直流屯 it~ 与 i走过两电恨间的隐态电流之比。

2.0.5 1本积电阻 volume reβis ta盯E

在材料相对两哀而上放置的两个规定形状的电报问施加的直

流电！长与流过两电报间的稳态电流之比。

2.0.6 长放型防静电材料 permanent antistatic material 

产品的 p}j静电性能的延续时间与使用期相·致的材料。

2.0.7 静电消散时间 electrostatic decay time 

外界电场作用消失后．带电体上静电电压或静电电荷下降到

其初始值的 10%时所需的时间。

2.0.8 防静电撞地 antistatic grounding 

防静电材料或防静电制品通过导体与大地在电气上做可靠连

接，使其与大地的电位接近，并提供泄漏电荷的通道。

2. o. 9 软撞地 soft grounding 

通过足够阻抗接地．把电流限制在 5mA 的人身安全电流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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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

2. o. 10 防静电接地系统 ESD grounding system 

使静电泄放到大地而配置的接地线分支系统，亦称 ESD 接地

系统。

2. o. 11 局部等电位接地端子板 CLEB) local eq uipoten ti al 

grounding terminal board 

做局部等电位连接的接地端子板。

2.0.12 防静电接地引出线 ESD down conductor system 

连接在防静电工作区接地端子、防静电接地汇流母线咱们与

接地极或共用接地系统端子之间的导体。

2.0.13 防静电接地支线 ESD grounding bra盯h

连接在防静电装备与防静电接地干线或防静电接地汇流母线

咱们之间的导体。

2.0.14 防静电接地干线 ESD grounding main load 

连接在防静电接地支线与共用接地系统接地端子或防静电接

地汇流母线咱们之间的导体。

2.0. 15 防静电接地汇流母线 ESD main grounding conduc 

tor 

在防静电工作区内汇接所有防静电接地支线、干线并由此引

出防静电工作区的防静电接地线的公共接地线。

2. 0. 16 接地连接点 CEBP) earth bonding point 

接地对象上的一个专用点，此点应被→根接地引线引接到接

地线配置系统。

2.0.17 静电泄漏 electrostatic leakage 

带电体上的电荷通过其内部或表面等途径使之部分或全部消

失的现象，亦称静电泄放。

2. 0. 18 防静电工作区CEPA) electrostatic discharge protec 

ted area 

配备各种防静电设备和器材、设置防静电接地、能限制静电电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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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具有确定边界且适于从事静电防护操作的特定工作环境。

2.0.19 防静电工作台 antistatic control worktable 

供静电敏感元器件、组件及设备操作的具有静电泄放功能的

工作台架。

2.0.20 离子化静电i肖除器 ionizing static elim 

利用空气电离产生为中和带电体土A的表面异性电荷所必需的

正负离子的静电消除装置的统称。

2. 0. 21 残余电压 off set voltage 

离子化静电消除器正常E作情况F，充电板监测仪测量的电

离全间某一位置的电压值。

2.0.22 建筑变形缝 build deformation joint 

建筑伸缩缝、沉降缝和抗震缝的统称。

2.0.23 静电泄漏电阻 εlectrostatic leak resista口ce

从被i则点经撞地连接系统丰、大地的等效 l包阻。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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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 0. 1 防静电工程应在条件具备后方可施工。设计变更应有设

计单位的变更通知。

3. o. 2 新建工程项目，应在土建施工时预设防静电接地装置。

3.0.3 防静电工程施工前，施工单位应编制施工组织设计方案，

绘制接地端子施工图和导静电地网施工图。

3.0.4 导静电地网方格边长尺寸不宜大于 6m 。

3.0.5 每个独立的防静电工作区接地端子不应少于 2 个。

3.0.6 防静电工程应制订隐蔽了，程专项施工方案，并应确定施工

过程隐蔽 i二程检测验收的项日内容以及工序质量控制的技术措

施。隐蔽「手里施工记录或相关资料．应由相关责任Ji代表确认答

宁后．力可进行 F道工序的施工。

3.0. 7 防静电工程施工不得损害建筑物的结构安全。

3.0.8 施 l‘现场的劳动安全、职业健康、防火和环境保护措施必

须符合［iq 家现行标准的有关规定。

3.0.9 ｜珩 rYfl I l_l, r程施［所川材料进场山进行验收，并！但做好检验

~~求。材料 hii. ＇｝］ 长放型 l山静电材料．！但 fr 产品介恪 l1E：、检 i~!IJ fli ~1i . 
Jj：应伺什 I 14 家有关建筑装饰装修材料有古物质限盐标准1边防火柯：

能的规定 c

3.0.10 施 l：、检测使用的设备、仪表和iT. 央 id: Jt.山有 i j. ii: 合恪标

识和在有放！的｜坷的标识．百则不得投入使川j 0 

3. o. 11 防静电地面施I；除应执行本规范外，尚！但执行现行 I 14 家

标准《建筑地 l白i l：程施工质拮验收规范》c;B 50209 和l《建筑装 tffi装

修［干呈质"lit !J金收规范》CB .')0210 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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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防静电水泥类地面

4. 1 一殷规定

4. 1. 1 本章适用于防静电水磨石地面、防静电水泥砂浆地面、防

静电耐磨地面的施工。

4. 1. 2 防静电水泥类地面施工内容应包括基层处理、导静电地网

和接地系统、找平层、面层的施工。

4. 1. 3 防静电水泥类地面基层清理、导静电地网铺设和分格条施

工完成后．应分别进行质量检查，未达到质量标准的不得进行下道

工序施工，并应填写工序施工检查记录。

4. 1. 4 施工现场及环境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楼、地面基层应己施工完成，并应验收合格：

2 施工现场环境温度不得低于 5℃。

4.2 材料要求

4. 2. 1 防静电材料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添加元机类导静电粉改善地面的导静电性能时，导静电粉

的体积电阻应小于 1. 0 × ios n; 
2 导静电地网钢筋宜采用 φ4mm～φ6mm 的冷拔钢筋；

3 接地引出线应采用 φlOmm～φ12mm 镀辞钢筋或 25mm×

3mm 镀抨扁钢；

4 使用防静电地板蜡时，防静电地板蜡的体积电阻应为 5.0 ×

io' n~ 1. 0 × 109 n 。

4.3 施工准备

4.3.1 施工单位应编制防静电水泥类地面施工组织设计，确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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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电粉的添加比例。

4.3.2 施工单位应根据设计要求制作防静电地面样块。

4.4 施工

4. 4. 1 敷设导静电地网除应接接地系统设计图施工外，还宜符合

下列规定：

1 导静电地网宜布置为 2m × 2m 的方格．钢筋搭接长度宜

为 50mm～60mm，焊接长度不宜小于 30mm，导静电地网钢筋卡

宇交叉处应可靠焊接，使用前应调直；

2 导静电地网与撞地端子应焊接牢固，焊接长度不宜小于

30mm; 

3 应根据接地系统设计图，在导静电地网上焊接接地引出

线；焊接时焊接长度不得小于 50mm.接地引出线与接地连接点应

可靠连接。

4.4.2 楼、地面上有建筑变形缝时，导 i静电地网的敷设应符合 F

列要求：

1 建筑变形缝间侧导静电地网必须连成整体时．应设补位装

置；

2 建筑变形缝两侧导静电地网可不连接时．建筑变形缝两侧

的导静电地网应各自接地。

"'· 4. 3 找平层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I 战施工组织设计的配比添加导静电粉；

2 水泥砂浆与导静电粉应充分搅拌均匀后覆盖导静电地网。

4. 4. 4 水磨石地面分恪条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采用铜、铝作分格条时，分格条单条长度应小于 2m，条与

条之间不得连接，两个分格条相邻处应留 3mm～5mm 的间隙：

2 分格条不得与导静电地网接触。

4.4.5 水磨石石子浆应按施工组织设计配比将导静电粉与石子

浆充分搅拌均匀后铺设。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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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6 地面打蜡抛光施工应符合列要求：

1 地面细磨出光后应清洁干净，并应检测电性能；

2 电性能检测合格后应在地面表面均匀地涂一层防静电地

板蜡，并应做抛光处理。

4.5 工程质量要求

4. 5. 1 水泥类地面工程防静电’性能检测应按下列要求执行：

1 含水率小于 8%时，方可进行防静电性能检测．并应符合

本规范第 14. 5. 1 条的规定；

2 接地系统检验应符合本规范第 14.4 节的有关规定。

4.5.2 水泥类防静电地面机械物理性能及外观应符合国家现行

标准《建筑地面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9 和《棍凝土地面

用水泥基耐磨材料》JC/T 906 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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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防静电贴面板地面

5. I 一般规定

5. 1. 1 本章适用于防静电橡胶贴面块、防静电橡塑贴面块、防静

电树脂贴面块及防静电卷材贴面地面的施工。

5. 1. 2 防静电贴面板地面施工内容应包括基层处理、接地系统安

装、防静电贴面板的铺贴与清洗。

5. 1. 3 施工现场环境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施工现场其他各项工程施工应己结束；

2 温度应为 10 。C ～ 35℃，相对湿度不得大于 80% ，应通风良

好。

5.2 材料要求

s. 2. 1 贴面板的物理性能及外观尺寸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防静

电贴面板通用规范》SJ /T 11236 的有关规定。
5. 2. 2 导静电胶体积电阻应小于贴面板的体积电阻，粘结强度应

大于 2MPa，且应为环保型。

5.2.3 导静电地网用铜锚的厚度宜为 0. 03mm~ 0. lOmm，宽度

宜为 lOmm～20mm 。

5.3 施工准备

5. 3. 1 地面面积大于或等于 140m2 时，在正式施工前应做示范性

铺设。

5.3.2 水泥基层平整度应优于 2mm/2m，否则应进行基层处理。

水泥基层应坚固、不起砂，含水率不应大于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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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施工

5. 4. l 导静电胶配置宜按炭黑：胶粘111J 二 1 : 100 的重量比配

置，且应搅拌均匀。

5. 4. 2 导静电铜宿网恪应按地网布置图铺设，铜筒条应平直，不

得卷曲、间断，纵横交叉点位置应在贴面板的中心，与接地端子连

接的铜宿条应留有足够长度。

5.4.3 树脂贴面板及卷材的铺设应符合下列要求：

I 接缝处应开 V 型槽．槽深度不得超过贴面极厚度的 3/4,

槽宽不应大于 1. Omm; 

2 焊接温度不应低于 180℃；

3 地板刷股层应薄且均匀，待不粘于时应主即开始铺贴。

5. 4. 4 防静电贴面板铺贴到接地端子处时，应先将连撞撞地端子

的铜宿条习｜出，用锡焊或压撞的方法与接地端子牢固连接。

5. 4. 5 建筑变形缝两侧的导静电地网应分别与防静电撞地端子

连接。

5. 4. 6 防静电贴面地板接地系统施工应符合本规范第 13 章的有

关要求。

5.5 工程质量要求

5.5.1 贴面板地面工程防静电性能检测应按下列要求执行：

I 应符合本规范第 14. 5. 1 条的有关规定；

2 接地系统检验应符合本规范第 14. 4 节的有关规定。

5. 5. 2 贴面板防静电地面机械物理性能及外观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建筑地面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9 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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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防静电活动地板地面

6. 1 一般规定

6. 1. 1 本章适用于复合、元机质、瓷、金属、塑料等基板的防静电

活动地板的施工。

6. 1. 2 防静电活动地板地面施工应包括基层处理、支架安装、接

地系统敷设和地板铺设。

6. 1. 3 施工现场温度应为 10℃～35℃，相对湿度应小于 80% ，且

应通风良好。

6.2 材料要求

6. 2. 1 防静电活动地板的防静电性能、机械性能和外观质量应符

合国家现行行业标准《防静电活动地板通用规范》SJ/T 10796 的

有关规定。

6. 2. 2 支架表面应平整、光洁，强度应满足荷载设计要求，钢质件

应做镀辞处理或其他防锈处理。

6.3 施工准备

6.3.1 施工前应清除现场的尘土、沙石等残留物。

6.3.2 施工场地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地面基层应平整，不得有裂缝；

2 基层上的设备己安装就位、活动地板下的管道或桥架己铺

设就位后，方可进行防静电活动地板的安装。

6.4 施工

6. 4. 1 防静电活动地板铺设、安装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地
- 1 1I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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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9 的有关规定。

6.4.2 防静电活动地板的安装（图 6. 4. 2 ）应牢固可靠，结构完

整，斜撑数量应根据实际需要确定。

2 3 4 

，
、
“

4
0

句
1

。
。

阁 6. ~－ 2 防静电活动地饭安装 IJ~ .(;J：、｜每｜

1 标准饭；2 z性1于头； 1 彷i 梁：，J 片烟板；

'i 锁紧螺 l址： 6 支料， 7 料作，且 斜撑夹

6.4.3 活动地板架空高度不小于 120mm 时，同采用四边支承的

活动地板支架：架空高度小于 120m日1 II，卜 J1ii. 采用四角支承的活功

地板支架 c

6.4.4 接地系统司手Ii Hl 防静电活动地板的立架系统构成战地问。

撞地网与室内植二地柑f I1七攘，室外接出 ＇1 I :U 线、 Ji( .t也体的安装， l1~i.

符合本规范第 13 ~~－－ ；而有关规定。

6.4.5 洁功地板铺设完毕后．极块 i'f1］的缝隙向干直、想 if· 2m ;'I!: 

J国内缝隙水平错位不得大于 2mr丑。

6.5 工程质量要求

6. 5. I 活动地板地面工匠防静电11能检iuW J•\i.1安 T YU要求执千t : 

I 1恒符合卒规范第 14. 5. 1 条的有关规定：

2 接地系统检验应符合本规范第 14. 1 节的有关规定 c

6.5.2 活动地板类防静电地面机械物理性能及外观应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建筑地面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毡＞＞CB 50209 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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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防静电树脂涂层地面

7. I 一般规定

7. 1. I 本章适用于树脂涂层类的防静电地面工程施工。

7. I. 2 防静电树脂涂层地面施 E应包括基层处理、底海层、找平

层、导静电地网、导静电层、接地端子、防静电面层的施工。

7. 1. 3 防静电树脂施丁－现场的温、湿度宜符合下列要求：

1 环境温度宜为 10飞～30℃；

2 表面涂装时．基层表面温度应高于露点温度 3℃及以上；

3 环境相对湿度不山大于 80% 。

7. 1. 4 施工现场f1if_ -Of: 阳通风口，并应保证气流顺畅。

7. I. 5 涂层的养护却l I ，~i.符合设计文件要求或技术要求。

7.2 材料要求

7. 2. 1 防静电树脂地冲涂料的技术和理化性能指标应符合现行

行业标准《防静电地坪涂料jffi 用规范》SJ /T 11294 的有关规定。

7.2.2 配制腻子、砂浆的树脂材料应选用元恪剂或固体含量高的

树脂，填料宜选用石英在j、、 7i 英在j、粉或滑石粉。

7.2.3 导静电地网’1l:f-H 铜饵，规格宜符合下列要求：

I 铜？自宽度宜为 8mm～2::Jmm;

2 铜？自厚度宜为 0. 03mm ~ 0. lOmm, 

7.2.4 导静电地间接地 ＇i I HJ 线处的接线端子板宜采用 lOOmmX

50mm×( 0. 2ram～ lmm）的不锈钢板或铜板。

7.3 施工准备

7.3. I 基础地面为混凝 i：、水泥砂浆、水磨石类材质时，应符合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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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要求：

1 地面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小于 C20，表面不应有裂纹、起

皮、麻面、起砂等缺陷；

2 基础地面在距表面为 20mm 的厚度层内含水率不应大于

6%; 

3 用 2m 直尺检查，当防静电涂层厚度不小于 5mm 时，空隙

不得大于 3mm；当防静电涂层厚度小于 5mm 时，空隙不应大于

2mm; 

4 不符合要求的混凝土基础地面，施工方应出具经过验证的

修补方案，经过建设方认可后，方可进行下→工序的施工。

7. 3. 2 基础地面表层为油攘、树脂等涂料类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涂层不得有起壳现象；

2 涂层对基础地面的附着力和本体的抗压强度不应小于防

静电树脂地坪涂层的相应指标。

7. 3. 3 在旧漆膜的基面上施工新涂层时，可采取去除老涂层或保

留老涂层并在上面施涂两种方案。选择保留老涂层并在上面施涂

的方案时，原混凝土基面应经过验证符合本规范第 7. 3. 1 条的要

求，且旧涂层与泪凝土基面的附着力大于 1. 5MPa 时，方可省去底漆

及部分修补层的胞工，新涂层与旧涂层的附着力也应大于 1. 5MPa。

7. 3. 4 防静电树脂涂层地面的首层或地下室基层应设防水防潮

隔离层，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地面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

范》GB 50209 的有关规定。

7. 3. s 施工前应配备好消防器材。
7. 3. 6 施工区内除应对可能被施工损坏或污染的设备、墙面、顶

棚、管道、门窗以及地面进行保护外，还应对施工区内的踢脚板、门

底边、设备底脚等采取保护措施。

7.4 施工

7. 4. 1 防静电树脂涂层地面施工应按基础地面处理、底漆层、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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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层、接地端子安装、导静电铜宿连接、导静电层、防静电面层的顺

序进行。

7.4.2 防静电树脂涂层基层地面的处理及要求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建筑地面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9 的有关规定。

7. 4. 3 涂料配制应按产品技术要求进行，底漆涂层施工时，应用

长毛滚筒均匀涂装，不得有漏涂和堆涂。

7.4.4 找平层施工宜符合下列规定：

1 找平层厚度小于 lmm 的基面宜采用批刮砂浆或胶泥施

工；

2 找平层厚度为 lmm～3mm 的基面宜采用自流平砂浆施

工；

3 找平层厚度大于 3mm 的基面宜采用干式砂浆施工。

7.4.5 接地端子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接地端子位置应根据施工图确定，当无明确规定时，每

卒块独立地面接地端子数不应少于 2 个，位置应不影响生产和使

用。

2 导静电地网材料采用导静电铜街时，接地端子可采用环氧

胶或聚氨醋胶埋设于找平层内，高度不应高于找平层。

7.4.6 导静电地网敷设宜符合下列要求：

1 导静电地网应敷设在找平层上，网格宜为 6m × 6m。开间

小于 6m × Gm 的地面，应将铜宿铺设成十字形，十字交叉点应位

于房间中心位置 3

2 十字交叉处可采用焊接或导静电胶粘剂茹结，连接应牢

固，导静电性能稳定。

3 导静电地网应采用导静电胶粘剂粘贴在找平层上面，敷设

应平整，粘贴应牢固。

4 使用胶粘齐l］茹结的铜馅，应用能去除铜宿表面油污等污染

物的环保溶剂将浮胶清洗干净。

5 导静电地网的引出线与接地端子的连接可采用焊接或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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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连接应牢固，导静电性能应可靠。

7.4. 7 导静电层施工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导静电涂层材料应按施工使用指南配制，且应混合均匀；

2 宜使用辐涂施工，涂覆应均匀、元堆积、无漏涂；

3 导静电层固化干燥后对地电阻应小于 l. 0 × 105 n, 
7.4.8 防静电面层施工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防静电白流平面层材料应按技术要求配制，且应搅拌均

匀；面层坪！支行为 0. 8mm～ l.2mm 。

2 肪静 i包薄涂面层材料应按施工使用指南配制，且应搅拌均

匀。

7.5 工程盾量要求

7. 5. 1 树脂涂层地面工程接地系统质量应符合本规范第 14. 4 节

的有关规定。

7.5.2 树脂涂层地面工程防静电性能应符合本规范第 14. 5. 1 条

的规定。

7. 5. 3 防静电树脂涂层地面机械物理性能及外观应符合下列要

求：

1 表面应平整光沽，无开裂、分层、剥落、鼓包，无明显色差及

气泡，搭接缝应平直；

2 平均厚度不得小于设计要求；

3 涂层附着力应符合设计要求；

4 涂层应无漏涂、误涂现象。

7. 5. 4 防静电树脂涂层地面经检测不合格的部分，应按施工工艺

顺序分层进行修补。修补后的涂层与原涂层应附着良好、外现无

明显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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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防静电陶瓷地板地面

8. 1 一般规定

8. 1. 1 本章适用于防静电陶瓷地板地面的施工。

8. 1. 2 防静电陶资地板地面工程施工应包括基层、结合层、导静

电层、找平层、面层和防静电接地系统的施工。

8. 1. 3 工程施工的环境温度不宜低于 5℃。

8.2 材料要求

8. 2. 1 防静电陶瓷地板的规格、技术指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陶瓷砖》GB/T 4100 和《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GB 6566 的有

关规定，防静电性能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电子产品制造与应用系

统防静电检测通用规范》SJ/T 10694 的有关规定。

8. 2. 2 结合层用的水泥．宜采用强度等级不小于 32. 5 的硅酸盐

水泥。

8.2.3 结合层用的砂子砂粒目数不应小于 0. 7 、含泥量不应大于

3% ，且不得含有其他杂质。

8. 2. 4 结合层材料中添加的导静电粉．应采用体和、电阻不大于

1. 0 × lOi D 的复合导静电粉。

8. 2. 5 防静电陶隆地板地面工程导静电地网，可采用直径

4mm～ 6mm 的钢筋制作，也可采用 0. 05mm × 25mm 的不锈

钢带或铝带制作。

8. 2. 6 防静电陶资地板地面工程面层的清洁去污剂，宜采用草酸

或中性洗涤剂。

8.3 施工准备

8. 3. I 基层强度和标高应符合设计要求，表面应平整，并应做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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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处理。

8.3.2 预埋管道和预埋件应按设计要求预埋完毕，且穿过基层的

立管与楼板间的缝隙应做密封处理。

8.3.3 有防水隔离层的基层应做透水检验。

8.4 施工

8. 4. 1 基层施工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地面工程施工质量验收

规范》GB 50209 的有关规定进行。

8. 4. 2 结合层施工宜符合F列要求：

1 水泥和沙体积比宜为 1 : 3 ，水泥砂浆厚度宜为 25mm～

30mm; 

2 基层上应刷一层惨有建筑胶的水泥砂浆，涂程应均匀且应

完全覆盖基层面。

8.4.3 导静电层铺设宜符合下列要求：

1 导静电层材料应采用化学物理性能稳定、电阻值长期稳定

的导静电材料，加入水泥砂浆后的导静电层体积电阻应小于 1. 0 × 
10乃。；

2 接地寻｜出线应采用 ~lOmm～ ~12mm 镀怦钢筋或 25mm ×

3mm 镀样扁钢、不锈钢条， j理人导静电水泥砂浆层的长度不应小于

600mm; 

3 撞地引出线与静电撞地端子之间宜用软铜线连接，连接方

式宜采用压接，每个独立空间与接地系统的连接不应少于 2 点。

8.4.4 导静电地网敷设、撞地端子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导静电地网材料为钢筋时，钢筋直径应按本规范第 4. 2. 1 

条的规定选用，施工应符合本规范第 4. 4. 1 条、第 4. 4. 2 条的规

定。

2 导静电地网材料为铜宿、铝带时，应用螺栓将铜宿、铝带固

定在不锈钢带上。镀辞铁、铝带纵向间距宜为 0. 6m，横向间距宜

为 3. Om~ 5. Om，导静电地网应全部形成电气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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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接地引出线规格应符合本规范第 4. 2. 1 条第 3 款的规定，

施工应符合本规范第 4. 4. 3 条的规定。

4 导静电地网铺设完成后，应检测导静电地网的导通性能，

并应做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8. 4. 5 防静电陶隆地板块铺贴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施工尺寸允许偏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地面工程施

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9 的有关规定。

2 勾缝材料应采用与结合层同规格、同强度等级、同颜色的

水泥或其他高品质的勾缝材料，但在洁净厂房中应采用不发尘的

勾缝材料。

8.4.6 防静电陶瓷地板地面的清洗应在结合层水泥砂浆抗压强

度达到设计要求后进行。清洗宜使用清水、草酸或中性洗涤剂溶

液。

8.5 工程质量要求

8.5.1 陶瓷地板地面工程防静电性能检测应按下列要求执行：

1 应符合本规范第 14. 5. 1 条的有关规定。

2 接地系统检验应符合本规范第 14.4 节的有关规定。

8.5.2 防静电陶瓷地板地面机械物理性能及外观应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建筑地面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9 的有关规定。

19 • 



Download From http://bbs.infoeach.com

Download From http://bbs.infoeach.com

9 防静电地毯地面

9. l 一般规定

9. l. l 本章适用于建筑地面面层铺设防静电地毯的施l：。

9. l. 2 防静i包地毯地面工科施i：环境应通风良好，温度不宜低于

10℃，相对限度不宜高于 70% 。

9.1.3 JSJJ 静电地毯地 i自il：程施i：闷在’主内 Tfli 棚、埔料：“ii装饰i以反

水l匠、 rt!. 气’丘装工程和l管道试压恰验等完成以后进行。

9.2 材料要求

9. 2. l 防挣rg地毯山符介卡列坚求：

l 规悄、材质和颜色1.v.符合设计要求：

2 外观）1if. 元破损、 λ；有卢变．号声静 rt!. 纤维编织！但匀称、 ）已纤维断
纠 j
4飞，

3 l坊静电地毯的表 IAi ti.! flrl 和体积电阻应在现场ti！！价 Jf：山符

合设计要求。

9.2.2 胶粘 fftJ I但符合F列·~：求：

l 胶粘开tJ I但能与地而非但材料和而层防静电地毯丰｜！容。

2 用同类胶粘剂配制的导静电胶粘剂的体积i包 pfl不向大 F

1. ()× 1 （） 口。

9.2.3 1珩静屯工作场所的防静电地毯应边用长放型｜珩挣 rl!, 地毯。

9.3 施工准备

9. 3. 1 防静电地毯地丽的基层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地面工

程施工质茧验收规范》（出 50209 的有关规定。

9. 3. 2 施工作业范围内的－切杂物问清除．且应对基层表团清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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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尘。

9.4 施工

9.4. I 防静电方块地毯地面施工宜符合下列要求：

I 导静电地网网格的分布密度和网恪尺寸应根据设计要求

和方块地毯的不同构造确定，但网格尺寸不宜大于 lOOOmm ×

lOOOmm ，也不宜小于 200mm × 200mmo

2 导静电地网应采用铜宿铺设．铜筒厚度不宜小于 0. 1 mm, 

宽度不宜小于 25mm。网恪交叉节点应两面锡焊。

3 防静电方块地毯应根据弹线放样的位置用胶粘剂依次铺

设，胶粘剂应均匀涂覆，与撞地网格接触的部位应采用导静电胶粘

Jlij 站接。

9.4.2 防静电卷材地毯地面施工宜符合下列要求：

1 固定地毯的金属卡条应牢固固定在场地四周基层表面。

2 导静电地网应根据设计要求设置．铺设前宜在基层表面涂

程导静电树脂涂料，导静电树脂涂料施工方法和质量要求应符合

本规范第」. -t. 1 条～第』. -t. 3 条的规定。

3 防静电卷材地毯应铺设平坦伏贴．地毯周边应塞入仨条和

踢脚线之间的缝隙中，地毯拼缝处应采用双面胶带固定，门口处应

采用金属压条固定。

9.4.3 高架洁功地板面层铺设防静电方块地毯时，应在高架活动

地板的基板安装就位和接地并经隐蔽工程检测验收合恪后方可进

行。防静电方块地毯施工应符合F歹lj 要求：

I 高架活动地板应具有导静电的作用。

2 防静电方块地毯应采用导静电胶粘剂铺设．铺设方法和施

工质量要求应符合本规范第 9. 4. 1 条的规定。

9.5 工程质量要求

9.5.1 防静电地毯地面施工质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地面



Download From http://bbs.infoeach.com

Download From http://bbs.infoeach.com

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9 的有关规定。

9. 5. 2 防静电地毯和配套使用的胶粘剂和辅料的品种、规格、材

质及其材料防静电性能和防火性能，以及胶粘剂的有害物质限量

见证取样检测报告应符合设计要求。

9.5.3 防静电性能的检测，应符合本规范第 14. 5. 1 条的规定。

接地系统检验应符合本规班第 14. 4 节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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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防静电装饰装修工程

10.1 一般规定

10. 1. 1 本章适用于防静电工作场所室内环境顶棚、墙面、柱面、

门窗及其他装饰装修工程的施工。

10. 1. 2 防静电顶棚、墙柱面、门窗及其他装饰装修工程的施工及

质量检验除应执行本规范外，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装饰装

修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 50210 的有关规定。

10. 1. 3 防静电工作场所顶棚、墙和柱的装饰材料应符合设计要

求。

10. 1. 4 防静电顶棚、墙、柱、门窗及其他装饰装修工程施工应在

士建基体或基层施工完成，并应经质量检验合格后进行。

10. 1. 5 防静电工程各部分应采用导静电材料连接成连续整体，

并应具有有效的静电泄放通路。

10.2 材料要求

1 o. 2. 1 防静电顶棚和墙柱面装饰工程中选用的轻钢龙骨和骨架

构配件的材质、规格、安装间距及连接方式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

准的规定；非通用标准定型产品的材质、规格、安装间距及连接方

式应符合设计要求。

10.2.2 防静电工作区顶棚和墙柱面装饰用饰面板应具有耗散静

电和抑制起电的性能，性能参数应符合设计要求。

10.2.3 防静电顶棚和墙柱面装饰工程采用的导静电腻子，应与

基层和面层材料的性能匹配，黠结强度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建筑

室内用腻子》JG/T 3049 的有关规定，试样的体积电阻不应大于

1. 0 × io' n 。

• 23 • 



Download From http://bbs.infoeach.com

Download From http://bbs.infoeach.com

10.2.4 防静电顶棚和墙柱面装饰工程来用的防静电涂料的品

种、性能和颜色应符合设计要求。

10.2.S 接地线宜采用宽度为 Smm～ 20mm，厚度为 0. 05mm ~ 

0. 08mm 的铜恼。

10.3 施工

1 防静电顶棚装饰工程
10.3.1 1昆凝土顶棚防静电工程施工程序应为清理基层、导静电

层施工、设置接地装置、涂覆防静电涂料。

10.3.2 1昆凝土顶棚防静电装饰工程施工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顶棚底抹灰层、基层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装饰装修

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 50210 的有关规定。

2 顶棚底抹灰层表面应进行清扫除尘。

3 顶棚底面应满批导静电腻子两遍，批嵌应平整、与基层面

结合应坚实、牢固．导静电层的表面电阻应小于 1. 0 × 10" fL 

4 防静电接地连接点应根据设计要求在顶棚导静电层设置．

井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防静电接地连接点位置宜靠近柱子的侧面或墙角。

2）防静电接地连接板宜选用 lOOmm × 40mm × 0. lmm 的

铜宿．用导静电胶粘结剂粘合在导静电层表面。

3）接地引出线宜选用与连接板同截面的铜宿，与撞地连接

板搭接长度不宜小于 50mm.可采用锡焊、银焊或用含银

环氧树脂站接。

4）每个独立顶棚的防静电撞地连接不得少于 2 个。

5 防静电涂料施工宜用滚涂或喷涂．在施涂过程中应适时搅

拌防静电涂料；涂覆应均匀，无刷纹、元漏涂且不得透底。

10.3.3 防静电吊顶工程施工内容应包括安装龙骨、设置接地装

置、安装顶板、涂覆防静电涂料。

10.3.4 防静电吊顶装饰工程施工应符合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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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防静电工作场所吊顶龙骨的排距、吊杆的设置、整体构架

的接点连接、连接件的配设以及主龙骨接地接点的布置应符合设

计要求。

2 龙骨应安装牢靠，龙骨各部位之间的电气连接应可靠。

3 吊顶龙骨安装和接地完成后，应进行隐蔽工程项目的检测

和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进行顶棚面板的安装。

4 防静电顶棚装饰面板安装的允许偏差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 5021 0 的有关规

足。

II 防静电墙面、柱面装饰工程

10.3.5 防静电隔墙和护墙壁板的轻钢骨架应可靠接地．并应符

合本规范第 13. 3 节的规定乞

10.3.6 防静电隔墙和护墙壁板的相邻饰面板之间应进行可靠的

导静电连接。

10.3.7 防静电抹灰墙、性面的饰面装饰施工应符合下列要求：

I 墙、柱表面应清扫除尘后满批导静电腻 f 2 i虽～ 3 遍. ftt 
嵌应密实、平整，并应符合本规范第 10. 2. 3 条的规定。

2 防静电接地连接点的设置应符合本规范第 10. 3. 2 条第 4

款的规定。

3 撞地导线应符合本规范第 13. 3 节的要求。

4 墙、柱面导静电层和防静电接地连接完成后，应进行隐蔽

工程验收，隐蔽工程验收合格后，方可进行防静电涂料的施工。

5 防静电涂料施工应符合本规范第 10. 3. 2 条第 5 款的规

定。

10.3.8 防静电天然石或人造石饰面板墙、柱面装饰施工除应符

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 50210 的

有关规定外，尚应符合F列要求：

1 铺砌饰面板之前，应在石板背面用导静电胶粘剂粘贴十字

形宽度为 8mm～20mm 、厚度为 0. 05mm ~ 0. 08mm 的铜筒，铜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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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端应各伸出板边 20mm，勤结应牢固。

2 安装固定饰面板时，应将相邻饰面板伸出的铜街进行锡焊

连接，整体连接向成墙、性 l目的导静电接地网，并应将上F端与防

静电顶棚及地面防静电接地系统就近连接。

10.3.9 防静电铝合合作：架破璃隔墙施工应符合 F列要求：

I 防静电接地连战；，~I且符合设计要求、接点问造和连接方法

应符合本规范第 10. 3. 2 条、第 10. 3. -1 条的有关规定；

2 铝合金框架去 j(!j li'1i. tilJ贴防静电饰面板或涂在i防静电涂料。

10. 3. 10 防静电全玻璃隔墙施工应符合下列要求：

I 固定玻璃的钢同架两端庄接地，钢构架跨长超过 18m 时

应加设接地接点．撞地导线山与系统内汇流母排接地端F连接 3

2 玻璃隔墙所旧的现璃，宜采用涂覆透明导静电涂层的防静

电安全玻璃 D

3 钢构架和玻璃安装fl_＼［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装饰装修工

程质量验收规范》GB 3吨 10 的有关规定。

m 防静电门窗和其他装饰装修工丑
10.3. 11 防静电门窗宜吁靠接地，并应符合本规范第 13. 3 节的

有关规定。

10.3. 12 防静电工作区非金属门窗饰面应进行防静电涂刷处理，

或铺贴防静电饰面极 3

10.3. 13 防静电工作场所的金属门窗宜进行防静电涂刷处理。

10.3. 14 防静电门窗套的制作与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防静电门窗套骨架和饰面用料宜采用与防静电墙性面装

饰骨架隔墙和骨架护壁板墙同一类型的金属骨架，及同一类型的

饰面板，安装及构造连接应符合本规范第 10. 3. 3 条和现行国家标

准《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 50210 的有关规寇。

2 防静电门窗套采用木龙骨和细木工板制作的饰面板或不

锈钢饰面板施工应符合下列要求：

1）细木工板门窗套饰面应涂覆防静电树脂漆。
• 26 • 



Download From http://bbs.infoeach.com

Download From http://bbs.infoeach.com

2）不锈钢饰面板制作成型后应粘结固定在基层细木工板表

面，并应单独配设接地连接导线接地。

3）防静电门窗套安装允许偏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

装饰装修 I：程质量验收规范》GB 5021 O 的有关坝走 ο

10. 3. 15 防静电门市、窗帘宜选用含有导静电纤维编织的防静电

织物制作二

10.3. 16 防静电相；111J 作勺安装山符合 F列要求：

1 防静电 l叫起唯轩i相窗＂.柜应按设计要求制作，饰面山采用

防静电材料 ο

2 防静 11J. 付i拔地山符合本规范第 13. 3 节的有关规Ii二．存放

静电敏感器｛＇j二、 trt件和电子产品的｜珩静电柜及每层搁板均还应采

取接地措施 3

3 防静电固定哇柜和窗 F柜安装的允许偏差和tM丽质：J: 也

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装饰装修ι梧质 !J:验收规范》GB 50210 

的有关规定。

10.4 工程质量要求

10. 4. 1 防静电门、窗的防静电性能检测，应符合本规范第 l~. 8 

节的有关规定。接地系统检验应符合本规范第 14. 4 节的有关规

定。

10.4.2 防静电顶棚、墙柱面防静电性能检测，应符合本规范第

14. 5. 1 节的有关规定。接地系统检验应符合本规范第 14. ·i 节的

有关规定。

10.4.3 防静电装饰装修工程的机械物理性能及外观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 50210 的有关规
r牛，

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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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防静电工作台

11. I 一般规定

11. 1. 1 本章适用于各类防静电工作台的安装。

11.1.2 防静电工作台的安装内容应包括台架、台面、附件、电气

连接、接地系统的施工。

11. 2 材料要求

11. 2. 1 防静电工作台山符合设计要求。

11. 2. 2 防静电工作台除应满足防静电放电控制性能要求外．还

应符合载荷性能、有害物质含量、表面耐磨性能、耐污染性能要求

政远合静电防护系统的整体要求。

11. 2. 3 现场地面为防静电五千氧树脂时．防静电工作白的脚杯不

宜选用橡胶类（刷品。

11. 3 安装

11. 3. 1 防静电工作台的安装店按台架、附件、电气连接、台面、接

地系统的顺序进行。

11. 3. 2 防静电工作台接地系统应直接连接到防静电工作区的接

地连接点。

11. 3. 3 防静电工作台宜采取多点接地措施。

11. 3. 4 防静电工作台撞地应采用并联方法连接后连接到防静电

接地支线上，不得将多个台面或台垫串联后撞地。

11.3.5 防静电工作台的隔板接地应符合本规范第 13. 3. 5 条的

要求。

11. 3. 6 防静电工作台铺设台垫时，接地应符合本规范第 13. 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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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的要求。

11. 3. 7 金属工作台上应铺设防静电台垫。

11. 3. 8 防静电工作台应设置两个以上的手腕带撞地点，且子腕

带接地点应方便操作者使用。

11.3.9 防静电工作台安装完毕后．应在台面明显的位置标示静

电放电敏感标志。

11. 4 工程质量要求

11. 4. 1 防静电工作台的防静电性能应符合本规范第 14. 6 节的

有关规定。

11. 4. 2 防静电工作台的外观质量应符合以下要求：

I 防静电工作台应平整稳固、无翘曲变形、无外露的尖锐物。

2 防静电工作台台面或台垫应色泽均匀、元明显疵点和划

度、板面平整顺贴、元开胶开裂现象。

11. 4. 3 防静电工作台的载荷性能、有害物质含量、表面耐磨性

能、耐划痕性能、耐污染性能应满足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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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静电消除装置

12. 1 一般规定

12. 1. 1 水章适用于静电消除装置的安装 Lf'!L

12. I. 2 静电消除装置施仁内容应包括设备和1装＇Fi'：安装、调试、试

远行与质ht 检验。

12. 1. 3 施工环境应符合下列要求：

I 施工场地严禁易燃易爆物进入。

2 施工环境温度、温度山符合静电消除装 （1＇ 调试和试j三行的

要求 3

12. 1. .i 易燃易爆的场所应选用防爆型静电消除装置。

12. 1. 5 煎射性静电消除装置的股射物质必须存放在专用的铅罐

内，井有专人负责保管。

12.2 施工准备

12. 2. l 施工前应勘察施工现场的风源布局．风源含水量、含油量

和含尘量，确定静电消除部位和范围。

12.2.2 施工前应根据现场条件、生产工艺要求和施工组织设计

对安装的要求来设计静电消除装置布置图和施工方案。

12.2.3 室内离子化的效果易受周围环境影响，室内静电消除装

置摆放和安装时应根据下列主要因素进行调整：

1 静电消除装置与工作区域的距离；

2 静电消除装置的风流方向和大小；

3 工作区域内的大体量物体不应影响离子化静电消除器的

正常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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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静电消除装置安装

12. 3. 1 静电消除装置的安装、调试、验收应按下列顺序进行：

1 清理施工现场、清洁设备；

2 安装外围设备、线缆、管道；

3 安装静电消除装置支架；

4 安装静电消除装置；

5 静电消除装置机壳接地；

6 清洁设备、材料、线缆、支架及现场施工环境；

7 安装离子源装置；

8 调试；

9 工程质量验收。

12.3.2 静电消除装置的安装缝隙应采用不起尘的材料密封，表

面应平整、光滑。

12.3.3 静电消除装置的安装精度应符合设计和施工组织设计的

要求，连接应准确、固定应牢固可靠。安装过程中应边施工边清洁。

12. 3. 4 放射性静电消除装置应先安装机壳和电源线，电源开关

应处于关闭状态；待调试、试运行和正式使用时开通电源，放置放

射物质。

12.3.5 高压式静电消除装置安装后．高压电源开关应处于关闭

状态，待调试、试运行和正式使用时开通电源。

12.3.6 有气源的静电消除装置安装应符合F列要求：

1 内置风扇不需布管的静电消除装置，应在其他工程结束后

进行安装。

2 在供气管道中安装的静电消除装置，应随气体管道安装一

并进行。

12.3.7 静电传感器应在其他工程结束后安装。

12.3.8 采用层流台式离子化方案时，应根据工作台上所用气流的

净化级别、速度和方向与选用的离子化静电消除器效能进行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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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9 局部离子化应根据气流速度、方向、距离和效率的关系确

定应用方案。

12.4 调试、试运行

12. 4. 1 静电消除装置应先进行单机调试，然后进行分系统调试，

最后进行整个系统调试。

12.4.2 静电消除装置调试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离子化静电消除装置的单机调试和系统调试应调试检测

静电消散时间、残余电压、接地的指标和性能，并应符合设计要求。

2 中央控制信号线路应不受外界影响。

12. 4. 3 X 射线静电消除装置调试应符合下列要求：

1 X 射线静电消除装置防静电性能调试应在电气、机械性能

检查合格后进行。

2 X 射线静电消除器电性能的测试应按本规范附录 A 的有

关要求执行。

12. 4. 4 高压静电消除装置调试应在确认安装牢固、准确及机械

性能合格后进行．调试时应先开通低压电源开关进行相关性能调

试，最后打开高压电源开关进行防静电性能调试。

12.4.5 系统调试 fr恪后应试运行，试运行不应少于 72h 。

12.5 工程质量要求

12.5. 1 静电消除装置工程质量除应符合本规范第 14. 7 节的有

关规定外，尚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有气掘的静电消除装置，气体品质、流向、流速应符合设计

要求。

2 放射性静电消除装置的放射元素含量和分布状态应符合

设计要求；放射线防护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

源安全基本标准》GB 18871 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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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防静电工程接地

13. I 一般规定

13. 1. I 本章适用于防静电工程的室内和室外防静电接地施工。

13. 1. 2 防静电撞地施工除应符合本规程要求外，尚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接地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169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 50057 和《建筑物电气装置

第5 54部分：电气设备选择和安装撞地配置、保护导体和保护联

结导体》GB 16895. 3 的有关规定。

13.2 防静电接地要求

13. 2. I 防静电工程接地宜采用联合接地系统，接地系统中应

有防雷措施．并应采用等电位连接．防雷措施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GB 50343 的有关要

求。

13.2.2 联合接地系统的接地电阻应满足系统中最小接地电阻值

的要求。

13.2.3 独立的防静电撞地系统的摆地电阻值应小于 10.IL

13.2.4 涉及人身安全的防静电接地必须采取软接地措施。

13.2.5 防静电工作区内所有不带电金属导体都应与共用接地系

统的接地端子连接，不得存在孤立金属导体。

13.2.6 在共用接地系统中，各类接地不允许混接和搭接，应先

连接到各自的接地汇流母线或局部等电位接地端子板后再连

接到各类接地的共用总等电位接地端子，最后与共用接地极连

接。

13.2. 7 防静电工程装备的任一工作表面对地电阻值应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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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 109 n 。

13.3 防静电接地室内施工

13.3.1 防静电工作台、门、窗、柱、墙壁、防静电地坪接地网引出

的防静电接地支线应单独与防静电接地干线或防静电接地汇流母

线咱们连接，不得串联连接。

13.3.2 防静电工程的防静电接地线应符合表 13. 3. 2 的要求。

表 13.3.2 防静电接地线选用表

防静电接地线名称 接地线材料
接地线截面积

(mm2) 

防静电门、窗接电线 多股铜线或编织线 二＂＇ 2. 5 

防静电工作台接地线 多股铜线或编织线 二主 6

防静电地坪、墙丽、柱面接地网 多股铜线或编织线 二主 10

防静电水泥类地面、瓷砖地面接地网 钢筋或扁钢 二？： 12. 5 

金属导体接电线

（隔断、金属台架、风管、管道等）
多股铜线或编织线 二？： 6 

镀钵扁钢 ?-7 飞
防静电接地干线

铜线或铜排 二二 16 

镀镑扁钢 二主 100
防静电接地汇流母线

铜排戎铜线 主主 50

镀绊扁钢 二三 75

高层建筑内独立防静电接地引出线
铜带或铜线 二主35

镀铸扁铁 二？： 100 
建筑物外独立防静电接地引出线

铜带或铜线 二主 50

13.3.3 防静电接地应严格按设计或技术要求连接（图 13.3.3),

接地系统宜采用镀捍扁钢或裸铜导线（带），有绝缘外皮时，外皮颜

色应为黄绿相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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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地干线接地支线汇流母线接地支线接地连接点接地端子

EPA 

ESD窗

腕带

ESD地坪

h旧
社H
G
自

。
母
H
C
E

L一一－－一－ －一－

ESD门

ESD窗

墙隔段

13.3.4 每个防静电门、窗的防静电接地点不得少于 1 个，每个墙

面、柱面和每块防静电地坪的防静电接地点不得少于 2 个。

防静电工作台面与防静电接地支线连接应可靠。

13.3.6 防静电接地系统的连接点的接触电阻应小于 0. 10 ，并应

可靠连接。

13.3.7 防静电接地引出线的长度应短，接地引出线与导静电地

网或地下接地体的连接应牢固、可靠。

i\iJ i'1 J> I [I,接地系统示意图怜J 13.3.3 

13.3.5 

单独设置的防静电接地室外施工

13. 4. 1 单独设置的防静电接地极的埋设地点距建筑物防雷接地

极（网）之间的距离应保持 20m 以上的间距。达不到要求时，应采

取防雷措施，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

术规范》GB 50343 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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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2 接地极的埋入深度及布置方式应符合设计要求，接地连

接点应设置标志（图 13. 4. 2 ）。

• 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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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防静电工程性能检测

14. I 一般规定

14. 1. I 防静电工程电性能检测应由具有质量检验资质的第二方

质检机构进行。

14. 1. 2 防静电工程电性能检测记录内容及格式应符合表

14. 1. 2 的规定，并应由检测单位填写。

表 14. 1. 2 防静电工程电性能检测记录表

测试 H 期： 年月日 大气：

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 环境温度

工程名称 建筑面积 环境混度

序
测试项目

τ口王
技术要求 实测值

测试仪器
测试仪器名称

检定报告
结论

1 接地电阻

2 对地电阻 样本数 n 拒收数 Re 不合格点数 d

3 点对点电阻 样本数口 拒收数 Re 不合格点数 d

结论

注：测试点数量确定、不合格判定应执行现行国家标准《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 l 部

分 2按接收质量限CAQU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GB/T 2828. 1 的有关要求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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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意见．

专、Iv.技术负责人：

验收意见：

续表 14. I. 2 

质检员· 测验人·

专业监理工程师（建设单位项 U 负责人）：

14.2 环境要求

年月日

年月日

14. 2. 1 验收环境的温度和相对湿度无特殊规定时，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验收环境的温度应为 5℃～35 ＇〔。

2 验收环境的相对温度应为 20%～70% 。

3 达不到上述要求时，可根据实际环境条件，由检验方根据

施工合同或用户的使用要求，确定工程验收时的温度和湿度的范

围，并应如实记录。

14. 2. 2 验收离子静电消除设备时的环境温度应为 16℃～28℃，

相对温度应为 30% ～75% 。

14.2.3 验收时的地面、墙面、柱面、工作台面、门窗表面应保持干

净和整洁．环境洁净度应满足工程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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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4 验收时防静电地面或水泥铺垫层的含水率应符合下列

规定：

I 树脂涂层防静电地面的含水率不应大于 6% 。

2 树脂涂层以外的防静电地面含水率应小于 8% 。

3 当地面含水率达不到要求时，可将受检地坪样块抽样送到

第三方检验机构检验，判定受检地面的防静电性能质量。

14.2.5 门、窗、墙、柱面的验收应在施工结束时后进行。

14.2.6 防静电贴面板、防静电树脂涂层地面的防静电指标验收

应在施工结束 5d 后进行。

14.3 测试仪器、测试电压的要求

14.3.1 测试用仪器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测试用仪器应符合行业标准《电子产品制造与应用系统防

静电检测通用规范》SJ/T 10694 2006 第 4. 2 节的有关规定。

2 非接触式带偏移电压测试极板的静电电压表的精度应优

于士 lV 。

3 温度计的精度应优于士2.0℃。

4 湿度计的精度应优于±2%RH 。

14.3.2 测试电压应符合行业标准《电子产品制造与应用系统防

静电检测通用规范》SJ/T 10694 2006 第 6. 1 节的有关规定。

14.4 接地系统检验

14. 4. 1 防静电工程接地系统检验除应符合本规范第 13 章的有

关要求外，尚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雨后和地面潮湿情况下，不得检验接地极接地电阻。

2 防静电接地点处应有接地标志。

14.4.2 独立防静电接地系统的接地电阻值无设计要求时应小于

10,Q。对于共用接地系统，应以各类接地的最小接地电阻值为检

验验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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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防静电地坪、墙面和顶棚的防静电性能检验

14. 5. 1 防静电地坪、墙面和顶棚的防静电性能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防静电工程防静电性能应符合表 14. 5. 1 的规定。

表 14. 5. 1 防静电工程防静电性能指标

防静电工程名称 对地电阻、点对点电阻（ fl,)

防静电水泥类地面 l.0>'.104 ~ I. 0 × 109 

导静电型 1. D× 1 O'~ 1. 0 × 1 O' 
防静电 li!li 面板地而

静电耗散型 I. 0 × JO '~ 1. 0 × 109 

导静电到 1. 0 × 101 ~ 1. 0 × JO' 
防静电活动地板地面

静电挺散型 I. 0 × 106 ~ 1. 0 × 1010 

防静电树脂涂层地面 5.0X101 ~ l.OX109 

防静电陶瓷地板地面 5. 0 × 101 ~ 1. 0 × 1 09 

防静电地毯地面 1. 0 × I 04 ~ 1. 0 × JO' 

防静电墙面、顶棚 < 1. 0 ×]QIO 

2 防静电工程的性能指标除应执行本规范外，还应符合工程

设计要求，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电子产品制造与应用系统防静

电检测通用规范》SJ/T 10694 的有关规定。

3 防静电工程机械物理性能及外观检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建筑地面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9 的有关规定。

14.5.2 在测试地坪、墙面静电、泄漏电阻前的湿度平衡时间内，不

得对地面做导静电性处理。

14.5.3 防静电性能检验方法应按现行行业标准《电子产品制造

与应用系统防静电检测通用规范》SJ/T 10694 的有关规定执行。

14.5.4 工程竣工质量检验验收时，抽检方案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 1 部分：按接收质量限 CAQL）检索的

逐批检验抽样计划》GB/T 2828. 1 的有关规定。

14. 5. 5 悬浮接地的防静电工程宜测试点对点电阻；测试墙面点

对点电阻时电极之间的距离宜为 0. 3m，测试要求和不合格判定应
• 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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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本规范第 14. 5. 1 条及第 14. 5. 4 条的规定。

14.6 防静电工作台的防静电性能检验

14.6.1 本节适用于生产线上，且长度大于 3m 的防静电工作台

对地电阻检验。

14.6.2 防静电性能检验方法应按现行行业标准《电子产品制造

与应用系统防静电检测通用规范》SJ/T 10694 的有关规定执行。

14.6.3 抽检方案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

1 部分：按接收质量限 C 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

GB/T 2828. 1 的有关规定。

14.6.4 防静电工作台对地电阻值应为 1. 0 × ios n~ 1. 0 × 109 n, 
且测试前不得对防静电工作台面做导静电性处理。

14.7 离子化静电消除设备的防静电性能检验

14.7.1 本节适用于安装在吊顶、墙壁上、空调及新风系统中的离

子化静电消除设备的防静电性能检验。

14. 7.2 离子化静电消除设备的工作区不得有水平和垂直方向的

外部扰动气流。

14.7.3 生产线上端顶棚或空调及新风系统集中安装的离子化静

电消除设备的检验验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静电敏感度 IUI 大于 lOOV 的器件生产和操作场所，当充

电板监测仪放置在生产线操作台上时，从士 lOOOV 降至士 lOOV

时的静电消散时间应小于 20s、残余电压绝对值应小于 sov 0 

2 静电敏感度 1u1 大于 lOV，但小于 lOOV 的器件生产和操

作场所，静电消散时间应小于 20s、残余电压绝对值应小于 5V 。

14.7.4 整体生产厂房顶棚或空调及新风系统上安装的离子化静

电消除设备的检验验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静电敏感度 IU l 大于 lOOV 的器件生产和操作场所．当充

电板监测仪从士 lOOOV 降至士 lOOV 时，操作工位和生产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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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面的静电消散时间应小于 20s、残余电压绝对值应小于 50V；在

生产车间其他距地坪 0. 8m 任意水平位置上测试，静电消散时间

应小于 20s、残余电压绝对值应小于 lOOV"

2 静电敏感度 I u I 大于 lOV，但小于 lOOV 的器件生产和

操作场所，在生产车间距地坪 0. 8m 任意水平位置上测试，静电消

散时间应小于 20s、残余电压绝对值应小于 5V 。

14. 7. 5 离子化静电消除设备消除静电性能测试方法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随机抽测点应均匀分布，且不应少于操作工位总数的

30% 。

2 生产线防静电工作台延长线每 1. Sm 处应设定一个测点。

3 每个测点的测试值应符合本规范第 14. 7. 3 条、第 14.7.4

条的规定。

4 抽检方案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 1

部分：按接收质量限 C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GB/T

2828. 1 的有关规定。

14.7.6 离子化静电消除设备产生的臭氧浓度应符合国家现行有

关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第 1 部分：化学有害因素的标

准。

14.8 防静电门、窗防静电性能测试

14.8.1 有撞地线的每个防静电门、窗随机抽测点应均匀分布，且

不得少于 5 个，抽测点的静电对地电阻值不得大于 1. 0 × io10 n 。

14.8.2 无接地线的每个防静电门、窗随机抽测点应均匀分布，且

不得少于 5 个，测试电极之间距离应为 0. 3m，抽测点的表面点对

点电阻值不得大于 1. 0 × 1010 Q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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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工程验收

15. 1 一般规定

15. 1. 1 防静电工程的竣工验收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工程施

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 50300 的有关规定执行，并应在工程施

工质量得到有放监控的前提下，在各施工单位自检合格的基础上

进行。竣工验收应按检验批、分项、分部及子单位工程的程序进

行，同时应做好验收记录。

15. 1. 2 建设单位接到安装单位提交的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后，应

组织施工、监理等单位共同根据施工合同、本规范及施工技术文件

要求进行竣工验收。合格后应立即办理竣工验收于续。

15. 1. 3 防静电工程验收时，应检查分项工程质量验收记录和分

部质量验收记录，记录应正确、齐全，责任单位、责任人和质检机构

项目责任人签字应齐全。

15. 1. 4 防静电工程应按一个子单位工程验收，包括施工过程中

的隐蔽工程项目验收和施工质量竣工验收。

15. 1. 5 防静电子单位工程质量验收的分部工程、分项工程可按

表 15. 1. 5 划分。

表 15. l. 5 防静电子单位工程质量验收的分部工程、分项工程划分

分部工程 分项工程

防静电水泥类地面
基层处理、寻静电地闷、找平层、面

防静电 层、防静电性能测试

子单位

工程
导静电网楠、基层处理、贴而板、防

防静电贴面板地面
静电性能测试

防静电活动地板地面 支架、活动地板、防静电性能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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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IS. I. 5 

分部丁一程 分项工程

防静电树脂i涂层地面
导静电地网、底层、雨后、防静电性

能测试

防静电陶瓷地板地面 结合层、而层、防静电性能测试

防静电地毯地面
基层处理、导静电地网、铺设地毯、

防静电
防静屯性能测试

F单位

E程 防静电装饰装修
顶棚吊顶、顶棚涂覆、骨架墙、涂刷

墙、玻璃隔墙、门窗、防静电性能测试

防静电 E作台 工作台组装就｛V. 、防静电性能测试

静电消除装置 设备安装、防静电性能测试

撞地系统
接地体、接地于线、接地端子箱、电

阻测坠

15. 1. 6 检验批可根据施工及质量控制和专业验收需要按施工段

划分。

15.2 工程质量验收程序和组织

15.2.1 检验批的质量验收记录应由施工项目专业质量检查员填

写，应由监理工程师或建设单位项目专业技术负责人组织项目专

业质量检查员进行验收。

15.2.2 分项工程质量应由监理工程师或建设单位项目专业技术

负责人组织项目专业技术负责人、项目专业质量检查员进行验收。

15. 2. 3 分部工程验收应由建设单位组织进行相关的数据检测，

并应形成测试报告；然后应由总监理工程师或建设单位项目负责

人组织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和技术、质量负责人及建设单位相关

人员等进行验收。

15.2.4 分部工程验收以后应形成相应的经各方签字、盖章的书

面文件。

15.2.S 分部工程验收资料应合并到子单位工程竣工资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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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6 防静电工程竣工验收应提供下列资料：

1 工程施工合同；

2 设备和主要材料合格证、质量保证书、进场检验报告及使

用说明书；

3 隐蔽工程记录；

4 施工记录；

5 检验批质量验收记录、分项工程质量验收记录、分部工程

质量验收记录及防静电安装工程竣工验收记录；

6 竣工图及设计变更文件；

7 防静电工程电性能检测记录；

8 工程质量事故处理记录。

15.2. 7 防静电分部工程所含分项工程的质量验收记录应无遗漏

缺项。

15.3 验收不合格处置

15. 3. I 防静电工程质量不符合本规范要求及施工图要求时，可

按下列规定处理：

I 经返工重做或更换器具、设备后的检验批应重新进行验

收。

2 返工后经检测达到设计要求或满足安全和使用性能的应

予验收。

3 经返修后的分项工程能满足安全和使用性能要求的，可按

技术处理方案和协商文件进行验收。

15.3.2 经过返修仍不能满足安全使用和功能要求的分项工程不

得验收。

15.4 工程验收记录用表

15. 4. 1 防静电工程检验批质量验收记录内容及格式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建筑地面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209 、《建筑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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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修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 50210 和《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

→标准》GB 50300 的有关规定。

15. 4. 2 隐蔽工程检查记录表应由施工单位质量检查员负责填写

并报请监理单位或建设单位进行验收，并应按表 15.4.2 的格式和

内容记录。

表 15.4.2 隐蔽工程检查记录表

编号：

装饰装修工程名称 项目经理

分项工程名称 专业工长

隐蔽Z程项目

施工单位

施工标准名称及代号

施工图名称及编号

隐蔽工程部位 质量要求 施工单位自查记录 监理（建设）单位验收记录

. 

施工单位项目技术负责人： 年 月 日

施工单位自查结论

监理（建设）单位
监理工程师（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λ 年月 日

验收结论

15. 4. 3 防静电分项工程质量应由监理工程师或建设单位项目专

业技术负责人组织项目专业技术负责人及质量负责人进行验收，

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

GB 50300-2001 附录中有关分项工程质量验收记录的格式和内

容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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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4 防静电分部工程质量应由总监理工程师或建设单位项目

专业负责人组织项目经理和技术、质量负责人进行验收，并应按国

家标准《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 50300~2001 附录

中有关分部（子分部）工程质量验收记录的格式和内容记录。

15. 4. 5 防静电子单位工程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工程施工质

量验收统一标准》GB 50300 2001 附录中有关单位（子单位）工程

质量竣工验收记录的格式和内容记录。验收记录应由施工单位填

写，验收结论应由监理或建设单位填写。综合验收结论应由参加

验收各方共同商定，建设单位填写，并应对工程质量是否符合设计

和规范要求及总体质量水平做出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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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X 射线静电消除器电性能测试方法

A. 1 X 射线静电消除器检测要求

I 主控项目

A.1. 1 在 X 射线静电消除器轴向射线方向 300mm 处测试的残

余电压不应大于 5V，静电消散时间不应大于 Zso

A.1. 2 放射线防护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

源安全基本标准》GB 18871 的有关规定。

H 一般项目

A. 1. 3 臭氧浓度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

触限值 第 1 部分：化学有害因素的标准，不得超过 0. 3mg/m3 o 

A. 1. 4 不同频段的电磁干扰和射频干扰限值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工业、科学和医疗CISM）射频设备 电磁骚扰特性限值和测量

方法》（出 4824 的有关规定。

A. I. 5 安全性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测量、控制和实验室用电

气设备的安全要求 第 l 部分：通用要求》GB 4793. 1 的有关规

定。

A. 2 X 射线静电消除器电性能测试方法

A. 2. 1 X 射线静电消除器电性能测试方法适用于离子化静电消

除器电性能测试．测试项目应包括残余电压和静电消散时间。

A. 2. 2 测试时应设定电压从土 lOOOV 降到 ±lOOV，静电消除器

与充电板监测仪之间应相距 300mm 。

A. 2. 3 充电板监测仪应满足F列要求：

I 静电电压调整范围士 lV～士 1020V，最大允许值偏差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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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静电消散时间测试范围 1. Os ~ 99. 9s，最大允许值偏差

±1. 5% ，最小分辨率 0. 1 So 

3 充电板未通电时的最小电容为 15pF 。

4 测试电路的总电容（20士 Z)pF 。

5 充电平板尺寸为 150mm× 150mm 。

6 接地平面接地面积不小于 150mm2 o 

A. 2. 4 测试条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温度应为 20℃～25℃；

2 相对温度应为 40%～60%;

3 测试时操作人员应穿防静电服、防静电鞋，并佩戴手腕带。

A. 2. 5 测试前准备工作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每次试验开始前 X 射线管灯丝应预热 5min 后，方可施加

高压。

2 充电板监测仪在高压充电后 Smin 内极板电压下降不应

超过测试电压的 10% 。

3 在充电板监测仪周围半径 1. Sm 范围内清理干扰源。

4 记录试验环境的温度、湿度。

A. 2. 6 测试方法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充电板监测仪的测试点应等距离均匀布放，其中测试点

TP2 应放置于 X 射线轴向射线方向 300mm 处（图 A. 2. 6)0 

2 X 射线发射窗正对 TP2 点， TPZ 点的残余电压和静电消

散时间分别从充电板监测仪中读出。

3 测试区域不应有导致离子远离充电板监测仪的因素。

4 测试应在一个不阻碍气流的表面进行，且这个表面应是正

确接地的静电耗散性表面。

5 测试期间，测试人员应接地并站立在充电板监测仪周围半

径 1. Sm 的清理范围之外。

6 不同类型静电消除器的残余电压测试点和静电消散时间

测试点应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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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

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F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

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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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 50057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接地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169 

《建筑地面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9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规ffi 》GB 50210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标准》GB 50300 

《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GB 50343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 1 部分：接接收质量限（ AQL）检索的

逐批检验抽样计划》GB/T 2828. 1 

《陶瓷砖》GB/T 4100 

《测量、控制和实验室用电气设备的安全要求 第 1 部分：通用

要求》GB4793.l

《工业、科学和医疗(ISM）射频设备 电磁骚扰特性限值和测量

方法》GB 4824 

《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GB 6566 

《建筑物电气装置 第 5 - 54 部分：电气设备选择和安装接地配

置、保护导体和保护联结导体》GB 16895. 3 

《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 18871 

《电子产品制造与应用系统防静电检测通用规范》SJ/T 10694 

《防静电贴面板通用规范》SJ /T 11236 

《防静电地坪涂料通用规范》SJ /T 11294 

《防静电活动地板通用规ffi 》SJ/T 10796 

ο昆凝士地面用水泥墓耐磨材料》JC/T 906 

《建筑室内用腻子》］G/T 3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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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订说明

《防静电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GB 50944-2013 ，经住房

城乡建设部 2013 年 1 1 月 29 日以第 233 号公告批准发布。

本规范紧密结合防静电工程技术要求，认真总结国内外防静

电工程建设的经验、成果，采用了经过实践检验的国内外防静电工

程建设中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的应用成果和先进经验。

为便于广大设计、施工、科研、学校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本

规范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本规范编制组按章、节、条、

款、项的顺序编制了本规范的条文说明，对条文规定的目的、依据

以及执行中需要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但是，本条文说明

不具备与规范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

规范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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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6 隐蔽工程检测验收的项目内容以及工序质量控制的技术

措施，在防静电工程施工中显得尤为重要，经验表明，防静电工程

施工过程中任一环节的不慎或疏忽，都有可能影响整体防静电工

程质量，而任一防静电工程质量的缺陷，往往很难事后进行整改补

课，最终将留下不可弥补的可能导致静电放电事件的隐患。因此

防静电工程施工必须强调工序质量控制和隐蔽工程项目的检测及

验收。这里所指相关资料可以是测试数据、照片、录像等。

3.0.7 防静电工程施工通常在土建施工完成以后，特别是改建、

扩建工程施工中。防静电工程施工专业性较强，施工单位现场管

理与施工技术人员大多不配置结构专业人员，因此，为保证建筑物

的结构安全，严禁在开门、打洞、防静电地坪基层、接地系统连接等

施工中损害建筑物的结构。本条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3.0.8 近年来，施工现场发生安全事故、集体性食物中毒、引发火

灾和管理不严加上施工人员知识缺乏而导致乱排、乱扔、乱烧、乱

埋的现象时有发生，为了在防静电工程施工中消除上述事故隐患，

作了本条文的规定。

3.0.9 防静电工程专用的材料，被称为建筑室内防静电材料和制

品，其特征是具有静电泄放的内部构造及其特有的防静电放电控

制性能，对此本规范有具体明确的规定。基于防静电工程是为了

实现室内静电电位的控制，排除静电放电事件的隐患，这在一定程

度上取决于防静电材料和制品的内在质量，因此本条规定选用防

静电工程专用材料，其构造及防静电放电控制性能应符合本规范

规定，重要部位的防静电材料和制品选用应在使用前见证取样

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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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防静电水泥类地面

4.3 施工准备

4. 3. 1 水泥类地坪防静电改性放果，与环境温度和采用导静电材

料类型密切相关。所以专业施工单位应根据建筑物用途、当地环

境混度及选用的寻静电材料，确定复合导静电粉的添加比例。

4.4 施工

4. 4. 2 补偿装置形式宜根据变形缝的宽度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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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防静电树脂涂层地面

7. 1 一般规定

7. 1. 1 用于防静电地面的树脂涂料的成膜物质包括聚氨醋、环氧

树脂、交联丙烯酸以及乙烯基等树脂．其类型有无恪剂型、溶剂型

以及水性等类另lj 。该类地坪材料为现场涂装施工，可以做成大面

积整体元缝耐重压、耐化学品的长效性防静电地坪，是目前使用最

广泛的防静电地坪类型。

7. 1. 2 本条所指的防静电树脂涂层地面施工程序是指一个完整

的防静电地面结构组成．但并不是每次施工都必须包含这些工序，

可以根据具体的工程实际情况进行设计安排， fB＿完整的防静电涂

层结构应包含本条文所列的部分。

7. I. 3 本条规定的施工条件是针对一般条件下的材料及工程施

工要求．对于特殊情况 F的工程以及具有特殊性能的材料，可以不

受这些规定的限制，但应有可靠的技术验证。

7. 1. 4 通风的规定源于安全和人员的健康．或采用水性系统、元

溶剂系统（元挥发、易燃及对人体有危害的成分）。

7. I. 5 防静电涂层待达到涂料规定的养护时间后方可使用。完

工后的养护时间是指在常温下（23 士 20（）的常规产品，对于低温或

高温下以及快速固化系统．养护时间可短口I长，但应由现场测试数

据来决定。化学反应类涂料形成的涂层，养护时间不应少于 7d 。

7.2 材料要求

7. 2. 1 本条仅指导静电层和面层材料，《防静电地坪涂料通用规

范》SJ/T 11294 并未列入水性等其他类型的防静电地坪涂料产

品，因此．在具体工程应用中，底漆和找平层所用材料要参考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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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标准和防静电设计标准的具体要求来执行。

7. 2. 2 选用无悔剂或高固体含量材料是从环境保护、劳动安全以

及地坪物性等因素决定的。无溶剂树脂具有较高的机械强度且宜

于施工较厚的修补层，高固体含量材料亦可使用，但比无洛剂差。

填料选用石英骨料价廉、综合性能好；在做腻子层时，为了打磨方

便可添加少量滑石粉，用量不宜超过填料总量的 30% 。

7.3 施工准备

7. 3. 1 本条对？昆凝士基面的要求是为保证防静电地面达到设计

要求而提出的。

7.3.4 地下水汽对地坪涂层有破坏性的影响，所以首层或地下室

基层应设防水防潮隔离层。

7.4 施工

7. 4. 2 1昆凝士基面的处理是保证防静电地坪工程质量至关重要

的一环，处理的方式为无尘抛丸、研磨，以无尘抛丸的处理方式较

好。

7.4. 7 本条是对导静电层施工要求的规定。

1 本款规定导静电涂层材料必须按照施工使用指南配制，因

为导静电涂层材料是双组分反应型涂料，所以施工前应将各组分

按比例充分混合，初步；昆合的材料可以倒入另一洁净桶中，继续搅

拌 lmin～2min，以达到充分混合的日的。

2 本款规定导静电层的施工宜使用短毛辑筒，便于控制涂层

厚度均匀，以达到电阻值不大于 1. 0 × 10亏。的日的。

7. 4. 8 薄涂防静电面层材料的施工宜用滚涂或喷涂，这样便于控

制涂层厚度的均匀性，因为厚度过厚会导致其电阻过高，也可采用

高压元气喷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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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防静电陶瓷地板地面

8.2 材料要求

8.2.5 防静电陶瓷地板地面工程导静电地网采用直径 4mm～

6mm 的钢筋制作，因钢筋在水泥中耐腐性好、不会断裂，所以优先

采用钢筋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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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防静电地毯地面

9.1 一般规定

9.1.1 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地面设计规范》GB 50037 ，对建筑地

面的面层、结合层、找平层、隔离层、防潮层、填充层、垫层等都有确

定的定义。建筑地面层的定义为“建筑地面直接承受各种物理和

化学作用的表层”，根据此定义防静电地毯地面应属于建筑地面面

层，本章适用于建筑地面面层铺设防静电地毯的规范化施工。

9. I. 2 本条规定了建筑地面面层铺设防静电地毯施工的环境条

件，环境温度太低或湿度偏高都不利于胶粘剂的使用。

9. I. 3 防静电地毯表面易于污染，防静电地毯铺设完成后其他工

序仍施工，则防静电地毯易于受损，因此本条规定防静电地毯地面

工程施工应在顶棚和墙、柱面装饰以及水暖、电气安装工程完成以

后进行。

9.2 材料要求

9. 2. I 本条是为防静电地毯进场检验所做的规定。检验导静电

纤维的均匀分布以及用电阻测量的方法抽检制品的防静电性能，

这两项是对防静电地毯进场检验的特殊规定。

9.2.2 铺设防静电地毯需要用胶粘剂勃接．防静电地毯能否与地

面基层茹接牢固，选择胶粘剂很重要。选用的胶粘剂不仅与防静

电地毯之间应具有相容性，同时应适合地面基层材料使用的相容

性要求。

9. 2. 3 防静电地毯有长效型和短效型两大类，长效型防静电地毯

是掺导静电纤维编织的，短效型防静电地毯仅在编织的地毯上喷

淋防静电液而成。卷材防静电地毯以短效型防静电地毯居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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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临时需防静电的场所。

9.3 施工准备

9. 3. I 本条规定铺设防静电地毯的基层质量的基本要求，建筑地

面基层的施工质量是保证面层铺设防静电地毯施工质量的前提条

件，所以施工前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地面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

范》GB 50209 进行检验。

9.4 施工

9. 4. I 防静电方块地毯是用胶粘剂铺设的。本条是对铺设防静

电方块地毯工艺操作顺序和工艺技术要求的规定。

I 本款是对防静电方块地毯下布设导静电地网网格的规定。

由于防静电方块地毯各自材料组成和性能不同，制品各自的耗散

静电性能有差异；又由于防静电方块地毯各自的构造不同，有的制

品配有导静电性底垫，有的制品并不配有导静电性底垫，因此配设

导静电地网网格尺寸和分布密度应根据制品不同的情况确定。制

品耗散静电性能良好的，或者制品配有导静电性底垫的，配设导静

电地网网格平面尺寸可以放大一些，反之应该缩小网格平面尺寸，

这都应通过试验确定。

9. 4. 2 本条是对铺设防静电卷材地毯工艺操作顺序和工艺技术

要求的规定。

2 由于防静电卷材地毯的耗散静电性能较差，防静电卷材

地毯又不宜用胶粘剂茹接，因此防静电卷材地毯地面不配设防

静电接地网格，宜在防静电卷材地毯铺设前，先在地面基层的表

面涂覆一层防静电树脂地面涂料，作为防静电卷材地毯地面的

导静电层。

3 本款规定是为了使地毯铺设平坦伏贴，通常都是采用专用

工具设备来铺设，而且操作时张拉适宜才能达到要求。

9.4.3 本条是对防静电方块地毯覆贴在高架活动地板地面的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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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规定。这一类高架活动地板通常不是在工厂制成以后到现场一

次安装就位的，现场施工是分割成两部分进行的，前一部分是高架

活动地板的基版安装就位，后一部分才是面层防静电方块地毯的

铺设。高架活动地板的基板实际上是没有面层的高架活动地板．

由于高架活动地板的基板相当于防静电方块地毯地面的导静电

层，因此高架活动地板的基板在安装就位并按规定接地以后，其整

体构造应具有静电泄放的功能。本条规定要进行隐蔽工程项目的

检测和验收．检测验收合格后方可铺设防静电方块地毯。这样才

能保证防静电性能达到要求。由于防静电方块地毯铺设在已经系

统接地的高架活动地板的导静电基板上面，无须再单独接地，因此

本条第 2 款规定防静电方块地毯应采用导静电胶粘剂铺设。由于

防静电地毯地面应用于智能化建筑的重要经济活动场所以及演示

电子信息类产品的展览场所比较普遍，而这种场所的地板架空高

度相对比较低，因此当架空高度大于 120mm 时，应采用四边支承

的活动地板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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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防静电装饰装修工程

10. 1 一般规定

10. 1. 2 本章规定的内容是室内防静电环境条件下顶棚、墙柱面、

门窗及其他装饰装修工程施工及其质量检验的专项技术要求，然

而，常规环境条件下顶棚、墙柱面、门窗及其他装饰装修工程施工

及其质量检验的一般要求同样适用，因此本条规定除了执行本规

范外，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10 的相关规定。

10. 1. 4 本条是关于装饰工程施工与土建阶段施工的施工界面

进行交接检验的规定。由于防静电的饰面装饰要求表面平整和

光洁，也就首先要求装饰基层面的平整；还由于士建施工阶段在

顶棚或墙面要安装电气、供气、通风、消防控制等管道，防静电环

境条件下管道应良好搭接和接地，因此本条规定防静电装饰装

修工程施工应在土建基体或基层施工完成并通过质量检验合格

后进行。

10.2 材料要求

10. 2. 1 本条是关于防静电顶棚和墙柱面装饰工程中轻钢龙骨和

骨架构配件用料选择的规定。在防静电工程中，轻钢骨架掏配件

质量的重要性除了体现在保证整体骨架结构的牢固和安全以外，

还需要强调整体骨架结构的电气连续性。防静电工程中选用的轻

钢骨架多数情况是非通用标准规定的定型产品，或者是通用标准

规定的定型产品进行改制，前者应该要求产品制造工厂提供该产

品的应用技术标准，后者应该要求专项设计提供对该定型产品改

制的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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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2. 2 本条规定内容实际上反映的是建筑室内防静电材料和制

品共有的性能特征：其·是饰面必须具有耗散静电和抑制起电的

性能；其二是制品用于工程实体，必须有利于构成导静电世放到大

地的低电阻接地通路。条文内容没有具体规定相关的技术性能参

数，由于不同的防静电工作场所，选择防静电材料和制品的技术要

求也不同，因此应由防静电工程专项设计文件中确定。

10.2.3 、 10.2.4 这两条是关于防静电顶棚和墙柱面装饰工程中

饰面防静电涂刷选择用料的规定。第 10. 2. 3 条是关于满批导静

电腻子的用料规定，第 10. 2. 4 条是关于涂刷防静电涂料的规定。

由于配制导静电腻子和i防静电水性涂料所用基材每批次不叮能相

同，选用导静电料的品种、材质每批次也不可能完全一样，因此第

10. 2. 3 条提到的试样是指配制导静电腻子和防静电水性涂料先

做试样。试样应通过检测鉴定，这有利于保证导静电腻子和防静

电水性涂料的质量。

10.3 施工

I 防静电顶棚装饰工程

10.3.2 本条是关于不设吊顶的混凝土顶棚防静电装饰工程施工

的规定。

2 本款是规定混凝土顶棚基层清理的内容。多数情况是氓

凝土顶棚设有抹灰层，基层清理主要是清扫除尘。但由于防静电

顶棚装饰阶段施工是从混凝土顶棚抹灰层开始的，因此必须对抹

灰层的施工质量进行交接检验；也有棍凝土顶棚不设抹灰层的，防

静电顶棚装饰前应对？昆凝土楼板底和混凝土大梁两侧的观感质量

进行交接检验．可以选用界面剂对粗糙的基层表面进行处理。

3 本款是规定在抹平的泪凝土顶棚底面满批导静电腻子的

内容，应在导静电腻子层施工完毕，并经过一寇的技术问歇和表面

干燥以后．对导静电腻子层涂膜的导静电性能进行隐蔽工程项目

的检测和鉴定，条款内容规定涂膜的表面电阻值应小于 1.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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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D 。

4 本款是规定防静电顶棚防静电撞地连接点位置、接点构造

和连接的内容，其中接地引线宜选用同截面铜宿是指 40mrn 宽、

0. lmm 厚的铜馅。

5 本款是规定涂覆防静电涂料的内容，条款内容强调应在施

涂过程中适时搅拌防静电涂料，这是为了防止防静电涂料中的导

静电颗粒沉淀，保证导静电颗粒均匀分散在涂层中，只有当导静电

颗粒能均匀分散到涂层中，才有可能保证涂层整体性能均匀→致。

10.3.4 本条是关于防静电吊顶装饰工程施工的规定，其中第 2

款是对吊顶主龙骨接地接点构造及其撞地连接的技术规定，实践

表明采取此项接地措施，对于控制顶棚内的场感应静电放电是有

放的，在某种情况下消除火花放电的隐患对于建筑防火也是有利

的。

fl 防静电墙面、柱面装饰工程

10.3.5 条文规定墙体轻钢骨架的防静电接地连接点设置应与顶

棚金属骨架的防静电接地连接点设置相对应，顶棚金属骨架的接

地导线应连接到墙体轻钢骨架的接地连接点，而墙体轻钢骨架的

接地导线又应连接到地面接地网格或防静电接地干线，由此构成

了防静电工作区六面体整体的静电屏蔽接地连接。整个防静电接

地连接点系统配置应由防静电工程专项设计文件确定，本条文是

对防静电骨架隔墙和骨架护壁板墙的轻钢骨架接地接点构造及其

接地连接的具体规定。

10.3.8 该条规定天然石或人造石饰面板防静电墙、柱面装饰施

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10的相关规定，因为其施工方法与施E质量要求与常规的

墙柱面装饰安装天然石或人造石板有相同之处，但为满足防静电

的要求，增加了第 I 款和第 2 款对防静电墙、柱面装饰铺砌天然石

或人造石板的特殊要求的规定，这样才能满足装饰及防静电的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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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10 本条是关于防静电全玻璃隔墙施工的规定。

2 是对玻璃板用料选择的规定，防静电工作场所的全玻璃隔

墙首选涂覆透明导静电涂层的防静电安全玻璃，而多数情况可以

采用环境湿度控制措施选用普通安全玻璃，这是因为当环境相对

温度在 65% 以上时，相关的学术调查资料表明瑛璃板的表面耗散

静电性能是可控的，其表面电阻值可控制在 1. 0 × io1 n 左右。
回 防静电门窗和其他装饰装修工程

10.3.11 在比较干燥的环境中，人们在开关门窗时遭电击伤害几

乎是一种普遍现象，因此防静电门窗应接地。

10.3.12 本条是关于防静电工作区非金属门窗饰面涂刷的规定，

由于很多防静电工作区选择安装塑钢门窗，而塑钢门窗是由高起

电’性能的绝缘材料制成，往往成为环境中不容忽视的静电发生源，

因此必须强调非金属门窗的防静电材料涂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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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防静电工作台

11. 1 一般规定

11. 1. 1 本条规定本章适用于各类防静电工作台的安装。这里的

类别是按防静电工作台的工作性质来分类的，如用于静电敏感器

件的操作、静电敏感组件及各种电子类产品的检测调试、电子精密

仪器的操作、火工品的制作以及生产线上使用的防静电工作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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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静电消除装置

12. 1 一般规定

12. 1. 3 本条第 1 款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对本条款说

明如下：

1 静电消除器在调试过程中，它的高压电极对空气放电，会

产生明亮的电火花，容易引燃物质，为排除隐患，应禁止易燃易爆

物进入施工场地。

12. 1. 4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普通的静电消除器，

由于其裸露的高压电极对空气放电而产生的电火花可引燃易燃易

爆物质，极不安全，因此必须选用防爆型静电消除器，确保易燃易

爆工作场所的安全性。

12. 1. 5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本条的规定主要出

于安全性考虑。铅罐是屏蔽有源型放射性射线的最佳容器，将有

源型放射性物质密封在铅罐内，以免射线对环境及人身造成伤害。

12.3 静电消除装置安装

12. 3. 9 离子化静电消除器的性能常常取决于流经设备的空气

量，因为在使用的有效空间内很小气流也影响很大，所以采用局部

离子化应用方案时，应考虑气流速度、方向、距离和效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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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防静电工程接地

13. 1 一般规定

13. 1. 1~ 13. 1. 2 防静电工程接地系统各部分的施工分为室内和

室外，是按施工环境和施工位置划分的。把室内部分的施工划分

出来，强调防静电工程的特殊性，突出了防静电接地施工的主要内

容。而把室外部分的施工划分出来，有利于规范地执行现行国家

标准《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接地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169 、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 50057 和《建筑物电气装置 第 5 - 54 

部分：电气设备选择和安装接地配置、保护导体和保护联结导体》

GB 16895. 3 。

13.2 防静电接地要求

13. 2. 1 防静电工程接地可以有两种方式：联合接地系统和独立

防静电接地系统。按照设计规范宜使用共用接地系统并采取等电

位连接，防雷接地系统设计是整个接地系统设计的基础，必须符合

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GB 50343 的

有关要求。

13. 2. 2 不同目的和功能的各类接地系统的接地电阻在国家标准

中都比防静电接地电阻 10!1 小。因此，共用接地系统接地极的接

地电阻值要执行国家标准中要求最严格的指标，也就是最小的接

地电阻值。

13.2.4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防静电接地有两种

方式：一种是直接接地，指的是导电性连接；另一种是间接接地，指

的是对地有二定要求的电阻性连接，软接地是间接接地的一种形

式。使用软连接是指工作环境有 220V 电源时，通过一个限流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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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比如 lMD 的电阻）再连接到大地电极，使 220V 电源触碰到人

体也可以限制流过人体的电流不超过 5mA 安全值，达到保护人

身安全的目的。

13.2.5 防静电工作区内所有不带电金属导体包括金属隔断、金

属台架、各类管道等。

13. 2. 7 防静电工程装备是对防静电工作区内的防静电工作台、

防静电地坪、防静电地垫、座椅和运转车、存放架、门窗、工位器具

和设备等的统称。对地电阻小于 1. 0 × 109 n，是对静电泄漏通路

的要求。

13.3 防静电接地室内施工

13. 3. I 防静电工作台、门、窗、柱、墙壁、防静电地坪接地网作为

防静电接地系统各个连接部位，其引出的防静电接地支线单独连

接干线不得串联连接和混接，是为了满足第 13. 2. 6 条防静电接地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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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防静电工程性能检测

14. 1 一般规定

14. 1. 1 有质量检验资质的第二方质检机构是指经国家（省、自治

区、直辖市）质监局、国家认监委、国家（省、自治区、直辖市）工业系

统、工业和信息化部（省、自治区、直辖市信息产业厅）批准或认定

的国家级（省级）质量检测中心（检测站）、检测实验室。其质量检

验资质应体现在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资质认定的计

量认证证书附表和上级主管机关授权证书附表的内容上，即附表

的内容里有相应的检验项目。

14.4 接地系统检验

14.4.I 防静电接地系统电阻受环境温度影响很大。验收测试宜

选择全年干燥的季节和使用环境出现的最低温湿度期间检验。

14.S 防静电地坪、墙面和顶棚的防静电性能检验

14. s. 1 防静电地坪、墙面和顶棚防静电性能测试要求以表格的

形式汇总在一起。它包括了第 4 章至第 10 章的防静电性能检验

内容。

14.S.2 防静电地坪、墙面对地电阻的测试受湿度影响很大，温度

平衡时间内对地面做导静电性处理被视为作弊行为，所以规定不

得对地面做导静电性处理。

14.S.3 、 14.S,4 防静电性能检验方法按国家现行标准《电子产品

制造与应用系统防静电检测通用规范》SJ/T 10694 的有关规定执

行。测试点数量确定、不合格判定是工程竣工质量检验验收是否

合格的重要因素。作为补充，增加了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计数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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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检验程序 第 1 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

样计划》GB/T 2828. 1 的规定，即执行接收质量限（AQL)=6.5 、

一般检验水平为 H 的有关要求。

14.5.5 悬浮接地的防静电工程属于工程设计的特殊要求。没有

规定执行本规范第 13 章的要求是工程性质的特殊性决定的，无法

接地或不能接地。检验对地（静电泄漏）电阻没有意义，改为检验

点对点（静电耗散）电阻。

14.6 防静电工作台的防静电性能检验

14. 6. I 小于 3m 的防静电工作台的检验被视为单台产品，应执

行其相应的国家标准和产品标准，可参照本节内容进行检验。

14. 7 离子化静电消除设备的防静电性能检验

14. 7. I 本节限定为吊顶、墙壁上和新风（空调）系统的离子化静

电消除设备，将其视为防静电工程。单台离子化静电消除器和其

他种类的离子化静电消除设备应执行其相应的国家标准和产品标

准，可参照本节内容进行检验。

14.7.2 本条是对离子化静电消除设备的工作区内扰动气流的限

制。水平和垂直方向的外部扰动气流将影响离子化静电消除设备

的工作效果，导致离子化静电消除设备的工作区设计指标不能达

到。

14.7.3 、 14. 7.4 对于离子化静电消除器电性能测试，国外主要标

准为：美国静电放电协会《静电放电敏感物品的防护试验方法、电

离》ANSI/ESD STM3. 1-2006 和国际电工委员会标准《静电

学第 1 5 部分：静电现象中电子装置的保护 一般要求》IEC

61340 5→ 1 。 IEC61340 5 1 中有两处表述：第 14 页 Ioniza

ti on 栏目内，以 offset voltage 表述“偏移电压”，以及在第 34 页中

以 Tension de decalage 表述“偏移电压”。 ANSI/ESD STM3. 1二

2006 中的附件 A8 及 Al3. 6 中以 Remnant Voltage 表述“残余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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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所以表述对于离子化静电消除设备本身检测时用“偏移电

压”；表述被消静电物体检测时用“残余电压”。

生产线上端顶棚或空调、新风系统集中安装和整体生产厂房

顶棚或空调、新风系统上安装的离子化静电消除设备，分为两类。

将生产和操作静电敏感度分为两种情况，绝对值大于 lOV 但小于

lOOV 和绝对值大于 lOOV 的静电敏感器件的场所。

14. 7. 5,14. 7. 6 这两条是对离子化静电消除设备消除静电性能

检测的测点位置、测点数量、工程不合格判定和臭氧浓度作出的补

充规定。第 14. 7. 5 条第 1 款适合于操作工位总数较少的情况。

所以，避免抽样数过少时执行第 1 款，必要时可全检。第 4 款提到

的《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 l 部分：按接收质量限CAQL）检索的

逐批检验抽样计划》GB/T 2828. 1 的规定是国家质量检验抽样的

基本方法，抽样数由接收质量限CAQL）和一般检验的 H 水平决定

的。国家现行标准《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1 部分：

化学有害因素》GBZ 2. 1-2007 中臭氧的规定是最高容许浓度

0. 3mg/m3 ，即所有工作地点、在一个工作日内、任何时间有毒化学

物质均不应超过的浓度。

14.8 防静电门、窗防静电性能测试

14.8.1 、 14.8.2 这两条是对第 14. ;:J. 1 条的补充。对第 10 章中

防静电门、窗防静电性能的检验补充了测点位置、测点数量和检测

指标，还对特殊情况特定要求的防静电工程 没有地线的防静

电门、窗的检验作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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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工程验收

15. 1 一般规定

15. 1. 1 防静电工程的竣工验收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工程施工

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 50300 的规定执行，考虑到防静电工程通常

均在具有综合使用功能的综合性建筑物内，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按单

位工程一次性验收很不方便，且这类工程建筑面积也很大，因此，将含

有防静电工程的建筑物按该建筑物的一个子单位工程进行验收更为

合适。这样划分有利于正确评价建筑工程质量，有利于进行验收。

15.2 工程质量验收程序和组织

15.2.6 本条将工程施工合同列入防静电工程竣工资料，目的是

将工程施工合同作为工程验收及工程质量追溯的工程施工范围的

依据，另外也可作为技术、质量特殊要求的补充。

15.3 验收不合格处置

15.3.1 本条规定了当质量不符合要求时的处理办法。

1 本款是指检验批验收时，其主控项目不能满足本规范验收

要求或设备技术文件的要求时应进行整改，使其满足规定的全部

要求，通常要推倒重来才能达到。也明确规定了允许施工单位在

采取相应措施后重新验收。重新验收符合原验收标准时，应认为

该检验批合格。

3 本款指检验批验收时发现较大缺陷，经返修虽不能完全达

到设计或设备技术文件的全部要求，但能满足安全和使用功能，为

避免更大的损失，在不影响安全和主要功能的条件下，可按处理技

术方案和协议文件进行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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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性国家标准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为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制修订和实施监督，加强强制性国家标准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

准化法》，制定本办法。 

本办法适用于强制性国家标准的项目提出和立项、组织起草、征求意见、技术审查、批准发布、

实施、监督与复审等工作。 

对保障人身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安全、生态环境安全以及满足经济社会管理基本需要的技

术要求，应当制定强制性国家标准。 

制定强制性国家标准应当坚持通用性原则，优先制定适用于一类或多类产品、过程或服务的标

准。 

制定强制性国家标准应当有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命令作为依据，有明确的标准实施

监督管理部门。 

制定强制性国家标准应当在科学研究成果和社会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深入调查论证，保证标准的

科学性、规范性、时效性。 

制定强制性国家标准应当公开、透明，按照便捷有效的原则采取多种方式听取社会各界意见。 

第二章  组织管理 

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管理强制性国家标准，制定强制性国家标准管理的有关规章、制

度，负责强制性国家标准的统一立项、编号、对外通报，依据授权批准发布强制性国家标准。 

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据职责负责强制性国家标准的项目提出、组织起草、征求意见、技术

审查和复审工作。 

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和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据法定职责，对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实施

进行监督检查。 

国务院标准化协调推进部际联席会议负责协调跨部门跨领域、存在重大争议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制

定和实施。 

第三章  项目提出和立项 

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据职责，向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强制性国家标准制修订项

目。 



涉及两个以上部门职责的项目，可以由相关部门联合提出。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向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强制性

国家标准的立项建议，由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研究决定。确

有必要制定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应当明确项目提出部门，无需立项的说明原因。 

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可以向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强制性国家标准的立项

建议。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认为需要立项的，会同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研究决定，并

明确项目提出部门。 

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强制性国家标准项目前，应当充分征求有关政府部门的意见，调研

企业、社会团体、消费者和教育、科研机构等方面的实际需求，组织专家对项目的必要性和可行

性进行论证评估。 

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强制性国家标准项目时，应当报送项目申报书和标准草案。项目申

报书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编制的必要性、可行性； 

（二）制定标准所依据的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命令等； 

（三）主要技术内容； 

（四）国内相关强制性标准和配套推荐性标准情况； 

（五）国际、国外相关法规和标准情况； 

（六）标准实施的监督管理部门； 

（七）标准所涉及的产品、过程和服务目录； 

（八）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从以下方面对强制性国家标准项目进行立项审查： 

（一）是否符合本办法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规定的原则； 

（二）是否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强制性标准协调、衔接； 

（三）是否符合本办法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的要求； 

（四）需要审查的其他内容。 

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审查通过的强制性国家标准项目在官方网站向社会公开征求意

见。征求意见期限一般不少于 30 天。应急项目可视情况缩短征求意见期限。 

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反馈意见进行协调处理。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根据需

要组织专家对项目进行专题论证，或召集协调会议。 

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对强制性国家标准项目审查、协调后下达计划，明确起草部门和完成

时间。涉及两个以上部门的项目，明确牵头起草部门。 



不予立项的，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告知项目提出部门未予立项的原由。 

第四章  组织起草 

强制性国家标准计划下达后，起草部门可委托相关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承担起草工作。未

组成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起草部门应当成立起草组承担强制性国家标准起草工作。起

草组的专家一般来自国内权威专业机构。 

强制性国家标准应当全文强制，技术内容可验证、可操作，条款表述上应使用强制性表述。其他

编写要求按照 GB/T 1.1《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有关要求执行。 

强制性国家标准前言中标注起草部门信息，不标注标准起草单位、起草人信息。强制性国家标准

发布后，参与编制的单位和个人可以向国务院标准化主管部门申请参编标准的证明文件。 

强制性国家标准应当在调查分析、实验、论证的基础上进行起草。技术内容需要进行实验验证

的，应当委托获得资质认定的检验检测机构开展。 

起草强制性国家标准应当同时编写编制说明，编制说明应当包括以下内容并根据工作进展及时补

充完善： 

（一）工作简况，包括任务来源、起草组人员组成及所在单位、形成每个阶段草案的过程等； 

（二）编制原则和确定强制性国家标准主要技术内容的论据（包括试验、统计数据等），修订强

制性国家标准时，应提出技术内容变化的依据； 

（三）与国际、国外有关法规和标准水平的比对分析； 

（四）与有关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强制性标准的关系，配套推荐性标准的情况； 

（五）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及依据； 

（六）实施标准所需要的技术改造、成本投入、老旧产品退出市场时间、实施标准可能造成的社

会影响等因素分析，以及根据这些因素提出的标准实施日期建议； 

（七）实施标准的有关政策措施； 

（八）是否需要通报的建议及理由；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十）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十一）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对于需要验证的强制性国家标准，试验验证报告应当作为编制说明的附件一并提供。 

第五章  征求意见 

起草部门应当将强制性国家标准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通过本部门和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

门的官方网站，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公开征求意见期限不少于 30 天。 



起草部门还应当向涉及的政府部门、行业协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企业、检测认证机构、消

费者组织等有关方书面征求意见。书面征求意见的有关政府部门应当包括标准实施的监督管理部

门。 

对于涉及面广、关注度高的强制性国家标准，起草部门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

形式听取意见。 

对于不采用国际标准或与有关国际标准技术内容不一致，且对世界贸易组织（WTO）其他成员的

贸易有重大影响的强制性国家标准应当进行对外通报。 

起草部门应当将中英文通报表和强制性国家标准征求意见稿报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国务

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后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相关要求对外通报，并将对外通报中收到的意

见反馈起草部门。 

起草部门根据各方意见修改形成强制性国家标准送审稿和意见汇总处理表。标准内容如有重大修

改，应再次征求意见并对外通报。 

第六章  技术审查 

起草部门可以委托相关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承担强制性国家标准技术审查工作。未组成全

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起草部门应当成立审查专家组承担强制性国家标准的技术审查。涉

及两个以上部门职责的强制性国家标准项目，牵头起草部门会同参与部门成立审查专家组。审查

专家组的组成应当具有权威性和代表性。 

强制性国家标准的技术审查应当采取会议审查形式，重点审查技术内容的科学性、合理性、适用

性以及与相关政策要求的符合性。 

审查会议应当形成会议纪要，并经与会全体专家签字。会议纪要应如实反映审查会议的情况，包

括会议时间地点、会议议程、审查意见、审查结论、专家名单等内容。 

起草部门根据审查情况决定报批的，形成报批稿，报送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两个以上部

门联合起草的，经参与部门同意后报送。报批材料包括： 

（一）报批公文； 

（二）强制性国家标准报批稿； 

（三）编制说明； 

（四）意见汇总处理表； 

（五）审查会议纪要； 

（六）其他需要报送的材料。 

起草部门应当保证标准的质量及其技术内容。 

起草部门在强制性国家标准的组织起草、征求意见、对外通报或技术审查过程中，认为相关技术

内容存在重大问题或遇政策性变化，可以重新起草，或向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终止项

目的建议。 



强制性国家标准不能按时报批的，起草部门应当提前 60 天向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说明情

况，并申请延期。 

第七章  批准发布 

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从以下方面对强制性国家标准报批材料进行审查： 

（一）是否符合本办法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规定的原则； 

（二）与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符合性、与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三）是否正确处理了重大意见分歧； 

（四）相关程序是否规范、报批材料是否齐全。 

不符合上述要求的，退回起草部门修改完善。 

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对强制性国家标准统一编号。编号按《国家标准管理办法》有关规定

执行。 

强制性国家标准由国务院批准发布或者授权批准发布。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依据授权批准

发布强制性国家标准。 

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发布日期和实施日期之间应当留出合理时间作为标准实施过渡期。 

强制性国家标准从立项下达到标准报批时间一般不超过 24 个月，批准发布时间一般不超过 2 个

月。 

强制性国家标准应当以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公告的形式正式发布。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

后，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于 20 个工作日内在官方网站上免费公开标准文本。 

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后，出现下列情况的，由起草部门研究提出解释草案，报国务院标准化行政

主管部门发布： 

（一）条文本身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 

（二）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强制性国家标准依据； 

（三）其他需要发布解释的事项。 

对属于强制性国家标准实施过程中具体应用问题的咨询，由起草部门负责研究答复。 

第八章  实施、监督与复审 

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和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组织做好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宣传和贯

彻。 

强制性国家标准实施过渡期内，相关方应当为实施新标准进行充分准备，企业可以选择按原标准

或新标准组织实施。新标准实施后，不符合新标准的产品、服务，不得生产、销售、进口或者提

供。 



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建立统一的强制性国家标准实施信息反馈平台，接收社会各方的意见

建议，并及时反馈给起草部门。 

起草部门应当主动搜集强制性国家标准实施的效果和问题，及时研究处理，加强对标准实施情况

的跟踪评估。 

起草部门与实施监督管理部门为不同部门的，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主动将执法信息、监督信息以及

其他实施方面的信息反馈给起草部门。 

强制性国家标准实施后，起草部门根据需要组织对强制性国家标准实施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形成

实施情况统计分析报告。 

强制性国家标准实施情况统计分析报告应当包括强制性国家标准实施情况的总体评估，实施取得

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实施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改进实施工作的建议等。 

起草部门应当根据反馈的信息和强制性国家标准实施情况，适时对强制性国家标准进行复审，提

出继续有效、修订或废止的意见，并附强制性国家标准实施情况统计分析报告，报送国务院标准

化行政主管部门。 

复审周期一般不超过 5 年。 

复审结论为修订的强制性国家标准，起草部门应当在报送复审结论时，按本办法第十五条的规定

同时提出修订项目，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按照本办法要求组织下达修订计划。 

复审结论为废止的强制性国家标准，由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向社会公示，并书面征求标准

实施监督管理部门意见。社会公示期为 30 天。征求意见和公示期间未收到异议的，国务院标准化

行政主管部门发布废止公告。 

在强制性国家标准制定、实施过程中出现争议的，由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协商；协商

不成的，提交国务院标准化协调推进部际联席会议解决。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对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制定与实施有异议的，可以向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

门、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反映。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按职

责予以处理并反馈结果。 

第九章  附则 

强制性国家标准涉及专利的处置应按《国家标准涉及专利的管理规定（暂行）》执行。 

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对强制性标准的制定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本办法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负责解释。 

本办法自 xxxx 年 xx 月 xx 日起实施。原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发布的《关于强制性标准实行条文强

制的若干规定》，国家标准委发布的《关于加强强制性标准管理的若干规定》即行废止。其他有

关强制性国家标准管理的规章、规范性文件等与本办法规定不一致的，以本办法规定为准。 

  

  



附件 2： 

《强制性国家标准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编 制 说 明 

  

一、起草背景 

2015 年 3 月，国务院印发《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将整合精简强制性标准，强化强制性标

准管理作为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的重要举措。2016 年，标准委组织各有关部门和地方完成了

13290 项强制性标准的清理评估，有超过 50%的强制性标准需要废止或转为推荐性标准。目前，

现行有效强制性国家标准 2000 余项，每年新立项的强制性国家标准也在不断增加。2017 年 11 月

4 日，新修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对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制定、实施和监督管理等

方面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加快制定强制性国家标准管理办法不仅是贯彻新《标准化法》的

要求，更是推进构建新型标准体系，强化强制性国家标准管理的迫切需要。 

二、编制过程 

（一）组织起草。 

2015 年 4 月，国务院深化标准化改革方案印发后，标准委随即成立起草小组，着手研究起草《强

制性国家标准管理办法（草案）》。 

2016 年以来，标准委多次组织专家会议，研究《强制性国家标准管理办法（草案）》的主要内

容，对强制性标准的定位、程序、实施监督等问题进行专题研讨和论证。2017 年 7 月 13 日，标

准委召开会议，听取法学专家、标准化专家对《强制性国家标准管理办法（草案）》意见建议。 

（二）修改完善。 

2016 年 7 月和 2017 年 10 月，标准委两次组织召开主任专题会，就《强制性国家标准管理办法

（草案）》进行集中研究和讨论。 

2017 年 11 月 4 日，新《标准化法》发布后，标准委根据新法要求，多次组织专家修改完善草案

内容，形成《强制性国家标准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三）征求国务院部委和地方质监局意见。 

2018 年 2 月-4 月，标准委向 57 个国务院部委以及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市

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了书面征求意见。47 个部门、27 个地方质监局反馈了意见。其中，26 个

部委、15 个地方局反馈无意见。另有 21 个部委和 12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市

场监督管理部门）提出了 161 条意见建议。起草组认真细致地对每一条反馈意见做了充分研究和

处理。161 条反馈意见中，采纳（含部分采纳、已有体现）121 条意见，未采纳 40 条意见（具体

情况附件意见处理汇总表）。 

办法编制过程中，市场监管总局副局长、标准委主任田世宏分别于 2018 年 1 月 26 日在《管理办

法》征求部门、地方意见之前，以及 7 月 4 日根据各方反馈意见修改完善之后，两次召开委务



会，听取情况汇报，审议《管理办法》，并就其中的重要问题进行研究，进一步明确了工作的重

点，指明了工作的方向。 

三、主要内容 

《管理办法》共九章五十一条。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章总则，共 7 条。主要明确了强制性国家标准制定的范围和原则。范围上，强制性国家标准

应以保障人身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安全、生态环境安全以及满足经济社会管理基本需要为

目的。坚持通用性原则，优先制定适用于一类或多类产品、过程或服务的标准。程序上，要求公

开、透明，按照便捷有效的原则采取多种方式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制定依据上，要求强制性国

家标准应有法律或者国务院行政法规、决定、命令作为依据，要有明确的标准实施监督管理部

门。 

第二章组织管理，共 4 条。对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和国务院标

准化协调推进部际联席会议在强制性国家标准管理中的有关职责进行了规定。 

第三章项目提出和立项，共 8 条。主要规定了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提出项目的程序和要求，

以及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对项目开展立项审查的具体要求。省级人民政府标准化行政主管

部门、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可以提出立项建议及相关处理要求。根据需要，对于涉

及多部职责的项目，可联合提出。多部门无法协调一致的，由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组织进

行协调。 

第四章组织起草，共 4 条。第五章征求意见，共 4 条。第六章技术审查，共 5 条。明确了强制性

国家标准起草阶段、征求意见阶段和技术审查阶段的相关要求，既与新法相衔接，又对具体工作

程序和要求进行了细化。如，规定了标准编制的要求，征求意见应通过部门和国务院标准化行政

主管部门的官方网站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以及对外通报的有关要求，起草部门在起草、征求意见

或技术审查中，认为存在重大问题或遇政策性变化可组织重新编制或提出项目终止。不能按时完

成任务的，应在计划完成时间到达前 60 天向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说明情况，并申请延期

等。 

第七章批准发布，共 5 条。主要规定了强制性国家标准报批材料和程序，并对统一编号、批准发

布进行了规定，明确了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日期和实施日期之间应留出合理时间作为标准实施过

渡期，以及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后，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应于 20 个工作日内在网站上免费

公开标准文本等。 

第八章实施监督与复审，共 10 条。明确了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实施过渡期内，企业可选择按原标准

或新标准组织生产。规定了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标准起草部门以及监督管理部门在实施

监督中的职责。明确了强制性国家标准实施情况统计分析报告制度的内容和要求，规定标准复审

周期不超过 5 年。 

第九章附则，共 4 条。主要规定了标准涉及专利、例外情况和有关规章废止等内容。 

四、需要说明的几个问题 

（一）关于跨部门跨领域联合制定强制性国家标准。 



鉴于部分强制性标准涉及多部门职责，《管理办法》提出可由相关部门联合提出强制性国家标准

项目。在下达制修订计划时，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明确牵头起草部门。技术审查时，牵头

起草部门会同参与部门联合成立审查专家组，保证多部门共同参与、各方意见渠道畅通，促进标

准顺利制定实施。 

（二）关于强制性国家标准实施监督。 

为强化标准实施监督，《管理办法》明确了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强制性国家标准起草部

门和监督管理部门等方面的职责。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建立统一的强制性国家标准实施

信息反馈平台，起草部门主动搜集实施中遇到的问题，监督管理部门主动反馈有关信息。强制性

国家标准实施后，起草部门应适时复审，对强制性国家标准实施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并形成报告，

报送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 

（三）关于强制性国家标准解释答复。 

为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解释答复工作，《管理办法》分两种情况，从程序和要求上作出了规定。

一种是普遍性解释问题，主要是强制性国家标准条文本身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或者出现新

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依据的，这类普遍性问题，由起草部门提出解释草案，报国务院标准化行政

主管部门统一对外发布。另一种是个性化咨询问题，对于强制性国家标准实施过程中具体应用问

题的咨询，可直接由起草部门研究答复。 

（四）关于强制性国家标准文本中不标注起草单位、起草人信息问题。 

征求意见中一些部门提出为鼓励各方参与标准化工作以及后续标准解释等工作，建议标准文本中

标注起草单位、起草人信息。起草组研究认为，强制性国家标准是由政府发布的具有法规属性的

强制性文件，不适宜标注具体的起草单位、起草人。考虑到与之前工作的衔接以及鼓励各方参与

标准化工作，办法中增加了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后，参与编制的单位和个人可向国务院标准化主

管部门申请参编标准的证明文件等要求。 

（五）关于《管理办法》的发布形式。 

各方意见协调一致后，本《管理办法》将以《标准化法》配套部门规章的形式对外发布。 

  



《强制性国家标准管理办法》 

编 制 说 明 
 

一、起草背景 

2015 年 3 月，国务院印发《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将整合精简强制性标准，强化强制性标

准管理作为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的重要举措。2016 年，标准委组织各有关部门和地方完成了

13290 项强制性标准的清理评估，有超过 50%的强制性标准需要废止或转为推荐性标准。目前，

现行有效强制性国家标准 2000 余项，每年新立项的强制性国家标准也在不断增加。2017 年 11 月

4 日，新修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对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制定、实施和监督管理等

方面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加快制定强制性国家标准管理办法不仅是贯彻新《标准化法》的

要求，更是推进构建新型标准体系，强化强制性国家标准管理的迫切需要。 

二、编制过程 

（一）组织起草。 

2015 年 4 月，国务院深化标准化改革方案印发后，标准委随即成立起草小组，着手研究起草《强

制性国家标准管理办法（草案）》。 

2016 年以来，标准委多次组织专家会议，研究《强制性国家标准管理办法（草案）》的主要内

容，对强制性标准的定位、程序、实施监督等问题进行专题研讨和论证。2017 年 7 月 13 日，标

准委召开会议，听取法学专家、标准化专家对《强制性国家标准管理办法（草案）》意见建议。 

（二）修改完善。 

2016 年 7 月和 2017 年 10 月，标准委两次组织召开主任专题会，就《强制性国家标准管理办法

（草案）》进行集中研究和讨论。 

2017 年 11 月 4 日，新《标准化法》发布后，标准委根据新法要求，多次组织专家修改完善草案

内容，形成《强制性国家标准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三）征求国务院部委和地方质监局意见。 

2018 年 2 月-4 月，标准委向 57 个国务院部委以及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市

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了书面征求意见。47 个部门、27 个地方质监局反馈了意见。其中，26 个

部委、15 个地方局反馈无意见。另有 21 个部委和 12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市

场监督管理部门）提出了 161 条意见建议。起草组认真细致地对每一条反馈意见做了充分研究和

处理。161 条反馈意见中，采纳（含部分采纳、已有体现）121 条意见，未采纳 40 条意见（具体

情况附件意见处理汇总表）。 

办法编制过程中，市场监管总局副局长、标准委主任田世宏分别于 2018 年 1 月 26 日在《管理办

法》征求部门、地方意见之前，以及 7 月 4 日根据各方反馈意见修改完善之后，两次召开委务



会，听取情况汇报，审议《管理办法》，并就其中的重要问题进行研究，进一步明确了工作的重

点，指明了工作的方向。 

三、主要内容 

《管理办法》共九章五十一条。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章总则，共 7 条。主要明确了强制性国家标准制定的范围和原则。范围上，强制性国家标准

应以保障人身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安全、生态环境安全以及满足经济社会管理基本需要为

目的。坚持通用性原则，优先制定适用于一类或多类产品、过程或服务的标准。程序上，要求公

开、透明，按照便捷有效的原则采取多种方式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制定依据上，要求强制性国

家标准应有法律或者国务院行政法规、决定、命令作为依据，要有明确的标准实施监督管理部

门。 

第二章组织管理，共 4 条。对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和国务院标

准化协调推进部际联席会议在强制性国家标准管理中的有关职责进行了规定。 

第三章项目提出和立项，共 8 条。主要规定了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提出项目的程序和要求，

以及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对项目开展立项审查的具体要求。省级人民政府标准化行政主管

部门、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可以提出立项建议及相关处理要求。根据需要，对于涉

及多部职责的项目，可联合提出。多部门无法协调一致的，由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组织进

行协调。 

第四章组织起草，共 4 条。第五章征求意见，共 4 条。第六章技术审查，共 5 条。明确了强制性

国家标准起草阶段、征求意见阶段和技术审查阶段的相关要求，既与新法相衔接，又对具体工作

程序和要求进行了细化。如，规定了标准编制的要求，征求意见应通过部门和国务院标准化行政

主管部门的官方网站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以及对外通报的有关要求，起草部门在起草、征求意见

或技术审查中，认为存在重大问题或遇政策性变化可组织重新编制或提出项目终止。不能按时完

成任务的，应在计划完成时间到达前 60 天向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说明情况，并申请延期

等。 

第七章批准发布，共 5 条。主要规定了强制性国家标准报批材料和程序，并对统一编号、批准发

布进行了规定，明确了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日期和实施日期之间应留出合理时间作为标准实施过

渡期，以及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后，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应于 20 个工作日内在网站上免费

公开标准文本等。 

第八章实施监督与复审，共 10 条。明确了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实施过渡期内，企业可选择按原标准

或新标准组织生产。规定了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标准起草部门以及监督管理部门在实施

监督中的职责。明确了强制性国家标准实施情况统计分析报告制度的内容和要求，规定标准复审

周期不超过 5 年。 

第九章附则，共 4 条。主要规定了标准涉及专利、例外情况和有关规章废止等内容。 

四、需要说明的几个问题 

（一）关于跨部门跨领域联合制定强制性国家标准。 



鉴于部分强制性标准涉及多部门职责，《管理办法》提出可由相关部门联合提出强制性国家标准

项目。在下达制修订计划时，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明确牵头起草部门。技术审查时，牵头

起草部门会同参与部门联合成立审查专家组，保证多部门共同参与、各方意见渠道畅通，促进标

准顺利制定实施。 

（二）关于强制性国家标准实施监督。 

为强化标准实施监督，《管理办法》明确了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强制性国家标准起草部

门和监督管理部门等方面的职责。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建立统一的强制性国家标准实施

信息反馈平台，起草部门主动搜集实施中遇到的问题，监督管理部门主动反馈有关信息。强制性

国家标准实施后，起草部门应适时复审，对强制性国家标准实施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并形成报告，

报送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 

（三）关于强制性国家标准解释答复。 

为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解释答复工作，《管理办法》分两种情况，从程序和要求上作出了规定。

一种是普遍性解释问题，主要是强制性国家标准条文本身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或者出现新

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依据的，这类普遍性问题，由起草部门提出解释草案，报国务院标准化行政

主管部门统一对外发布。另一种是个性化咨询问题，对于强制性国家标准实施过程中具体应用问

题的咨询，可直接由起草部门研究答复。 

（四）关于强制性国家标准文本中不标注起草单位、起草人信息问题。 

征求意见中一些部门提出为鼓励各方参与标准化工作以及后续标准解释等工作，建议标准文本中

标注起草单位、起草人信息。起草组研究认为，强制性国家标准是由政府发布的具有法规属性的

强制性文件，不适宜标注具体的起草单位、起草人。考虑到与之前工作的衔接以及鼓励各方参与

标准化工作，办法中增加了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后，参与编制的单位和个人可向国务院标准化主

管部门申请参编标准的证明文件等要求。 

（五）关于《管理办法》的发布形式。 

各方意见协调一致后，本《管理办法》将以《标准化法》配套部门规章的形式对外发布。 

 

 


